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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U 昌

本标准是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《关于印发 ( 2015 年工程建设

标准规范制订、修订计划 〉 的通知 )) (建标 (20 1 4J 1 89 号)的要求，由

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共同对《石油化工钢制

设备抗震设计规范 ))GB 5076 1-2012 进行修订而成。

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，编制组采纳了近年来完成的专题研究

的成果，调查总结了国内外大地震的经验教训，并在全国范围内广

泛征求了有关勘察、设计和施工单位的意见，经反复讨论、修改和

试设计，最后经审查定稿 。

本标准共分 11 章和 4 个附录，主要内容包括:总则、术语和l符

号、基本规定、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、卧式设备、支腿式直立设备、

支耳式直立设备、裙座式直立设备、球形储罐、立式圆筒形储罐和

加热炉等。

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是 :

1.调整了抗震设计反应谱在直线下降段的斜率。

2 . 完善了设备抗震重要度的分类。

3 . 简化了地震作用调整系数 。

4 . 对安装在构架上设备的水平地震作用的计算方法进行了

补充完善 。

5. 根据完成的研究课题，对立式圆筒形储罐和支腿式直立设

备的阻尼比进行调整。

6. 根据本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和建议，对相关条文和

文字进行修改等 。

本标准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，由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

司负责日常管理，由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



容的解释。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，请寄送至中国

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国家标准《石油化工钢制设备抗震设计标

准》管理组(地址 : 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 21 号，邮政编码:

10010 1) ，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。

本标准主编单位、参编单位、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:

主编单位: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

参编单位: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

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

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

主要起草人:冯清晓寿比南孙恒志杨国义元少肉

武铜柱杨良瑾孙毅厉亚宁赵凤新

胡庆均陈奎显许超洋倪正理张郁山

主要审查人:王亚勇 邱正华葛学礼李小军刘晶波

赵勇 黄左坚张迎↑岂 李立昌刘福录

杨铁荣 李艳明李绍明段新群周蓉

付春辉 曹宝刚李 涛

• 2 • 



目次

l 总则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1 ) 

2 术语和符号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2 ) 

2. 1 术语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2 ) 

2. 2 符号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3 ) 

3 基本规定 ………… … …… 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6 ) 

3. 1 设备抗震重要度分类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6 ) 

3. 2 地震影响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… … ( 6 ) 

3. 3 设备体系设计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7 ) 

4 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9 ) 

4. 1 一般规定 … 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9 ) 

4. 2 地面设备设计反应谱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10 ) 

4. 3 地面设备水平地震作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12 ) 

4. 4 构架上设备水平地震作用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……( 14 ) 

4. 5 竖向地震作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15 ) 

4. 6 载荷组合 ………………… 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16 ) 

4. 7 抗震验算 …… 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1 6 ) 

5 卧式设备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.. ( 1们

5. 1 一般规定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门们

5. 2 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U们

5. 3 抗震构造措施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 20 ) 

6 支腿式直立设备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21 ) 

6. 1 一般规定 ……………… 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 . (2 1 ) 

6. 2 自振周期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21 ) 

6. 3 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23 ) 

6. 4 抗震构造措施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23 ) 



7 支耳式直立设备 ………………… ……… ……………… ( 24 ) 

7. 1 一般规定 ………… ……… ……… ……………… …… ( 24 ) 

7. 2 自振周期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……( 24 ) 

7.3 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… ( 25 ) 

7.4 抗震构造措施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 25 ) 

8 裙座式直立设备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 26 ) 

8. 1 一般规定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门们

8. 2 自振周期 ………… … ………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.. (26) 

8. 3 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28 ) 

8. 4 抗震构造措施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 29 ) 

9 球形储罐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门0)

9. 1 一般规定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 (30) 

9. 2 自振周期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……( 30 ) 

9. 3 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…. (33) 

9. 4 抗震构造措施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 34 ) 

10 立式圆筒形储罐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35 ) 

10. 1 一般规定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3日

10. 2 自振周期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 35 ) 

10. 3 水平地震作用及效应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36 ) 

10. 4 罐壁竖向稳定许用临界应力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 37 ) 

10. 5 罐壁的抗震验算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 37 ) 

10.6 液丽晃动波高………………… …..…………………( 40 ) 

10. 7 抗震构造措施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 40 ) 

11 加热炉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41 ) 

11. 1 一般规定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什川

11.2 自振周期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41 ) 

11. 3 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47 ) 

11. 4 抗震掏造措施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48 ) 

附录 A 构架上设备的地震作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仔们



附录 B 支腿式直立设备抗震验算 ·

附录 C 支耳式直立设备抗震验算·

附录 D 柔度矩阵元素·

本标准用词说明 ·

引用标准名录 ·

附 : 条文说明

• 3 • 



Contents 

1 G e n e r a l prov is lO n s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1 ) 

2 T e rms a nd s ymbo ls … … …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……… ( 2 ) 

2. 1 Terms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…… ( 2 ) 

2.2 S ymbols …………… ……………… ………… … …… ( 3 ) 

3 Bas ic r equi r eme nt s ………………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6 ) 

3. ] C lass ifica tion o f importance facto rs ………… …… ……… ( 6 ) 

3. 2 Seismic influences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………… ( 6 ) 

3. 3 Equipment sys tem des ign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 ( 7 ) 

4 S e ismic act ion and 民ismic checking ………………… .. ( 9 ) 

4. 1 General requirements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9 ) 

4. 2 Seismic design res ponse s pec tra l of above-ground 

eqUl pment …… …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10 ) 

4. 3 H orizontal seism ic action of above-g round equi pment …… ( 12 ) 

4. 4 H orizontal seismi c ac tion of on- [ramework equipment …… ( 14 ) 

4. 5 V erti ca l seismic act ion … 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 ( 15) 

4. 6 Comb ina tions of loads …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……… ( 16 ) 

4. 7 Seismic checking …… 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………… ( 16 ) 

5 Horizo ntal v esse ls ………·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 ( 19) 

5. 1 General requirements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 (山)

5. 2 Seismic ac tion and seismic checking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 19 ) 

5. 3 Details of seismic des ign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… ……… ( 20 ) 

6 V ert ica l v esse ls supporte d by legs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21 ) 

6. 1 G eneral requirements ……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21 ) 

6. 2 Natural vibrat ion p eriod ( 21 ) 

• 4 • 



6. 3 Seismi c ac tion and seismic checking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23 ) 

6. 4 Detail s of seismic design ………………… … …………… ( 23 ) 

7 V e rti ca l vessels supported b y lugs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24 ) 

7.1 General requirements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 24 ) 

7. 2 Natural vibrat ion period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 (24) 

7.3 Seismic act ion and seismic checking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25 ) 

7.4 Detai ls of seismic design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 (25) 

8 V e rti ca l vesse ls s upport ed b y s kirt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26 ) 

8. 1 General requirements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 26 ) 

8. 2 Natural vi bration period …………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.. (26) 

8. 3 Seis mic ac t: ion and seismic checking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28 ) 

8. 4 Detail s of seismic des ign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29 ) 

9 S phe rical tanks s up po rted by legs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30 ) 

9. 1 General requirements ……… …… 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30 ) 

9. 2 Natural vibrat ion p巳riod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…... (30) 

9. 3 Seismic action and seism ic checking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33 ) 

9. 4 Detail s of seismi c des ign ……………… ……… ………… ( 34 ) 

10 V ertica l cy lindrica l stor age t a nks ………………….. (35) 

10.1 General requirements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 (35) 

10.2 Natural vibrat ion period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35 ) 

1 0.3 日or i zonta l seismi c ac tion and seismic effect …………… ( 36 ) 

10. 4 Allowa bl e compression long itud inal 5 tr巳S5巳

。 f tank s hell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 (37) 

10. 5 Seismic chec king of tank shell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37 ) 

10.6 Liquid s loshing height ……… 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40 ) 

10.7 Deta ils of seismi c design …………… … ……… … ….. (40) 

11 Tubular h巳ater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…... (4 1) 

11. 1 General requirements … … …… 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41 ) 

11. 2 Na tural vibrat ion pcriod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 41 ) 

• 5 • 



1 1. 3 Sc ismi c actio口 and seismic checking …………………. . (47) 

11. 4 Detail s of seismic design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 (48) 

Appendi x A H ori zonta l se ism ic act ion of 

on-{ramework equipm巳nt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52 ) 

Appendix B Seismi c checking of ver ti ca l 

vessels s up por ted by legs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55 ) 

Append ix C Seismi c checki ng of vertica l 

vesse ls supported by 1 ugs ………… ………( 60 ) 

Appendix D Calcul a ti on of fl exib le matrix elem ent …… ( 63 ) 

Explanation of word ing in thi s s tandard …… ……………( 66 ) 

Li s t of quoted s tandards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………( 67 ) 

Add it ion : Exp l a na tio口 of provlsions …………… ……… … ( 69 ) 

• 6 • 



1 总则

1. 0.1 为贯彻执行国家有关防震减灾的法律法规，实行预防为主

的方针，使石油化工设备经抗震设防后减轻地震破坏，减少经济损

失，制定本标准 。

1. O. 2 本标准适用于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不大于 O. 4饨，或抗震

设防烈度 9 度及以下地区的石油化工卧式设备 、支腿式直立设备 、

支耳式直立设备、裙座式直立设备、球形储罐 、立式圆筒形储罐和

加热炉等钢制设备的抗震设计 。

1. O. 3 按本标准进行抗震设计的石油化工设备，当遭受相当于本

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设防地震影响时，设备本体、支撑构件和锚固

结构不应损坏 。

1. O. 4 设计地震动参数或抗震设防烈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《 中 国

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))GB 1 8306 的有关规定确定;对完成地震安全

性评价的工程场地 ，应按批准的设计地震动参数或抗震设防烈度

进行抗震设防 。

1. O. 5 石油化工钢制设备的抗震设计，除应符合本标准外，尚应

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。

. 1 . 



2 术语和符号

2.1 术语

2. 1. 1 抗震设计 seismic design 

对需要抗震设防的设备进行的一种专业设计，包括抗震计算

和抗震措施 。

2. 1. 2 抗震设防烈度 selsmic fortif ication intensity 

按国家规定的权限批准作为一个地区抗震设防依据的地震

烈度 。

2. 1. 3 地震作用 se ismic act ion 

由地震动引起的设备动态作用，包括水平地震作用和竖向地

震作用 。

2. 1. 4 地震作用效应 seismic effect 

在地震作用下设备产生的内力或变形 。

2. 1. 5 设计地震动参数 design parameters of ground motio n 

抗震设计用的地震加速度时程曲线、加速度反应谱和峰值加

速度 。

2. 1. 6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 design bas ic accelerat ion of 

ground motion 

50 年设计基准期，超越概率 10 %的地震加速度的设计取值。

2. 1. 7 特征周期 characteristic per iod of ground motion 

抗震设计用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中，反映地震震级、震中距和

场地类别等因素的下降段起始点对应的周期值 。

2. 1. 8 地震影响系数 seismlc infJuence coeffi cient 

单质点弹性体系在地震作用下的最大加速度反应与重力加速

度比值的统计平均值 。



2. 1. 9 抗震措施 seismic fortifica tion measures 

除地震作用计算和抗力计算以外的抗震设计内容，包括抗震

设计的基本要求、抗震构造措施等 。

2. 1. 10 抗震构造措施 details of seismic design 

根据抗震概念设计原则，一般不需计算而对结构和非结构各

部分必须采取的各种细部要求。

2. 1. 11 设备本体 body 

设备亮体或加热炉框架结构 。

2. 1. 12 许用应力设计法 allowable stress des ign 

按元件在设计载荷作用下截面中计算应力不超过材料许用应

力为原则的设计方法 。

2. 1. 13 极限状态设计法 li mits s ta te design 

按结构或构件达到某种预定功能要求的极限状态为原则的工

程结构设计方法 。

2. 2 符

2. 2.1 作用和作用效应 :

= τ言

Fh 设备总水平地震作用设计值;

Fv一一设备底部总竖向地震作用设计值;

Fhi一一作用于质点 z 的水平地震作用设计值;

Fhji 一一-第 1 振型 I 质点的水平地震作用设计值;

FVi 设备质点 t 的竖向地震作用设计值;

Fhk一一构架上设备的水平地震作用设计值 ;

m t:q→一设备的等效总质量;

m i 、mj 一一一分别为集中于质点 z 、1 的质量;

m叫v→一设备的竖向等效质量;

mi 一一集中于质点 z 的质量 ;

叫 一一集中于质点 j 的质量 ;

Sj 一一由 1 振型水平地震作用产生的效应;

• 3 • 



5h一一水平地震作用效应;

Xji 第'j 振型 i 质点的水平相对位移 。

2.2.2 材料性能和抗力 :

Et 一一设计温度下材料的弹性模量 ;

Rcl 一一材料屈服强度;

σ 载荷组合作用下的应力值;

[σ] 材料的抗震许用应力;

〔σJt 一一设计温度下材料的许用应力 ;

[σJb ←一材料的抗震许用拉应力;

[σ]hc 一一材料的抗震许用压应力;

r 一一载荷组合作用下的剪应力值;

[rJ ←一材料的抗震许用剪应力;

[rJb 一一材料的抗震许用剪应力 。

2.2.3 计算系数:

αI 一一对应于设备或结构基本自振周期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;

αJ 对应于设备第 1 振型自振周期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;

αmax ←一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;

αvmax 一一竖向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;

# ←一焊接接头系数;

KL 抗震许用应力调整系数;

Km 构架上设备的地震作用放大系数;

C ←一设备的阻尼比;

? 一一设备抗震重要度系数;

RE ←一设备地震作用调整系数;

可l 直线下降段的下降斜率调整系数;

平2 阻尼调整系数 ;

Y 一一曲线下降段的衰减指数;

Yj 一一第 1 振型的振型参与系数;

δ 一一弯曲变形影响指数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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λm 等效质量系数;

走 一一-计算系数。

2.2.4 其他:

儿、 hJ 一一分别为质点儿 1 的计算高度;

T、 T1 一一设备或结构的基本自振周期;

Tg 一一特征周期;

η 一一质点数;

λ 一一一长细比 2

λc 一一临界长细比;

人 一一计算长度;

1 一一惯性半径;

&一一截面有效厚度 。

. ;) . 



3 基本规定

3. 1 设备抗震重要度分类

3. 1. 1 抗震设计时，设备抗震重要度应按设备用途和地震破坏后

的危害程度分为以下四类:

1 第一类，除第二、三、四类以外的设备。

2 第二类，包括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《固定式压力容器安

全技术监察规程 ))TSG 21 中的第 E 类压力容器，按现行行业标准

《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安全技术规范 )) AQ 3053 划分为第 H

类的储罐，以及加热炉和高度为 20m~80m 的直立设备 。

3 第三类，包括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《固定式压力容器安

全技术监察规程))TSG 2 1 中的第皿类压力容器，按现行行业标准

《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安全技术规范 )) AQ 3053 划分为第 四

类的储罐和高度大于 80m 的裙座式直立设备。

4 第四类，消防用途的设备。

3. 1. 2 抗震计算时，设备抗震重要度系数应根据设备抗震重要度

类别按表 3 . 1. 2 选用。

设备抗震重要度类别

重要皮系数守

表 3. J. 2 重要度系数

3.2 地震影晌

3.2.1 设备所在地区遭受的地震影响，除加热炉外，应采用相应

于抗震设防烈度的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和特征周期表征 。

3.2.2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与抗震设防烈度的对应关系 见



表 3. 2. 20 

表 3. 2.2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与抗震设防烈度的对应关系

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

抗震设防烈度

注 : g 为重力加速度 。

3.2.3 地震影响的特征周期应根据设备所在地的设计地震分组

和场地类别确定 。 设计地震共分为三组，其特征周期应按表

3. 2. 3 采用 。

表 3. 2.3 特征周期 ( s )

场 地 类 别
设计地m分组

Jo l , H 皿 JV 

第一组 O. 20 O. 25 。 . 35 0.45 O. 65 

第二组 O. 25 。.30 O. 40 O. 55 0.75 

第 二组 O. 30 O. 35 0. 45 O. 65 O. 90 

3.2.4 我国主要城镇中心地区的抗震设防烈度、设计基本地震加

速度值和设计地震分组，可按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》

GB 50011 的有关规定执行 。

3.3 设备体系设计

3.3.1 设备体系应满足下列要求:

1 在满足工艺要求的前提下，设备宜露天布置;

2 应具有合理的地震作用传递途径;

3 应避免因设备零部件或附属构件失效而导致整个设备失

效或抗震能力丧失;

4 对附着在设备本体上的附属设备的薄弱部位，应采取提高

抗震能力的措施;

5 设备的刚度、质量变化宜平缓，其内件和整个设备的质量

中心宜低位布置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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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高径比大于 1 0 或高度大于 10m 的裙座式直立设备 . 宜采

用带螺栓座的结构形式;

7 与设备连接的外部管线 ，在地震过程中应能适应管线与设

备连接点的位移 。

3.3.2 附属构件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材料的屈服强度与抗拉强度的比值不应大于 0 . 85 ; 

2 支承构件的材料，其延伸率不应小于 15 % ; 

3 需要焊接的材料，应具有良好的焊接性和满足设计要求的

冲击韧性;

4 在低温条件下，应计入低温导致材料冲击韧性降低的

影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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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

4.1 一般规定

4. 1. 1 设备的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应计算水平方向的地震作用并进行抗震验算 ;

2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O . 20g~0. 4饨，或抗震设防烈度

为 8 度 、 9 度时，对直径大于 4m，且两支座间距大于 20m 的卧式设

备，以及高度大于 20m 的直立设备和加热炉落地烟囱，应计算竖

向地震作用并进行抗震验算;

3 安装在构架上的设备 ，应计入设备所在构架的地震放大

作用 。

4. 1. 2 当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等于 0. 05g ，或抗震设防烈度为 6

度时，对第一类和第二类设备可不进行设备的地震作用计算，但应

满足抗震措施要求 。

4. 1. 3 设备的地震作用计算，宜采用下列方法:

1 下列设备可采用底部剪力法:

1)高度小于或等于 10m 的直立设备;

2)高径比小于 5 ，且质量和刚度沿高度分布比较均匀的直

立设备;

3)可简化为单质点体系的设备 。

2 除本条第 1 款外的设备，宜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 。

3 当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大于或等于 O . 30g 时，高度大于

120m ，且高径比大于 25 的直立设备和 1 5 X 104 旷以上的立式圆

筒形储罐，宜采用时程分析法进行补充计算 。

4.1.4 采用时程分析法时，应按设备所在场地类别和设计地震分

组选用不少于两组的实际强震加速度记录和一组人工模拟的地震



加速度时程曲线，平均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应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

所采用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在统计意义上相符，加速度时程的最

大值可按表 4. 1. 4 采用 。

表 4. 1. 4 时程分析所用地震加速度时程的最大值 ( cm/s' ) 

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
地震影响

0. 05 g- 。.1 0 g- 。 1 5g O. 20g 0.30g 

多遇 J也震 18 35 55 70 11 0 140 

设防地震 50 100 150 200 300 400 

罕遇地震 125 220 3 10 400 510 620 

采用时程分析法时，每条时程曲线计算所得设备底部剪力不

应小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结果的 65% ，多条时程曲线计算所

得的底部剪力的平均值不应小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结果

的 80% 。

4. 2 地面设备设计反应谱

4. 2.1 设备的地震影响系数应根据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、场地类

别 、设计地震分组、设备自振周期和阻尼比确定。其水平地震影响

系数最大值应按表 4. 2 . 1 选用，特征周期应根据场地类别和设计

地震分组按本标准表 3. 2. 3 选用 。

表 4. 2.1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

设计基本地震力n速度
地震影响

0. 05g o. 10g 0.1 5g 0. 20g 。 . 30g 0. 40g 

多 illl 地震 0. 04 O. 08 O. 12 。 . 16 O. 24 O. 32 

设防地震 0.1 2 O. 23 。 . 34 0.45 o. 68 O. 90 

罕遇地震 O. 28 O. 50 0.72 O. 90 ] . 20 1. 40 

4. 2. 2 设备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(图 4.2.2) 的阻尼调整系数和

形状参数，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地震影响系数曲线的形状分以下几部分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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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)直线上升段，自振周期小于 o. ls 的区段;

2)水平段，自振周期自 O.l s 至特征周期区段;

3) 曲线下降段，自振周期自特征周期至 5 倍特征周期区段;

4)直线下降段，自振周期自 5 倍特征周期至 15s 区段。

a 

a=(手r飞

0.45amax 

7飞s)

5马

图 4 . 2. 2 地震影响系数曲线

α一水平地震影响系数， αmnx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;

市l 一直线下降段的下降斜率调整系数 ; y 一 j!tj 线下降段的衰减指数;

T. 一特征周期;弘 一阻尼调整系数 ;T一设备自振周期

2 曲线下降段的衰减指数应接下式确定:

.05 -1: 
y = 0.9 十 ι一一-~

O. 3 十 6Ç

式中 :Y 一一曲线下降段的衰减指数;

C 设备的阻尼比 。

(4.2 . 2- 1) 

3 直线下降段的下降斜率调整系数应按下式确定:

f}, = 币'2 0. 2Y 
- o. 03 

, 14 (4.2.2 - 2) 

式中 :可l 直线下降段的下降斜率调整系数，小于 0 时取 0 。

4 阻尼调整系数应按下式确定:

0.05 -ç 
币2 = 1 +

O. 08 十1.可
(4.2.2 - 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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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:币2 一一阻尼调整系数，小于 O. 55 时取 0.55 0

5 当水平地震影响系数的计算值小于 O. 05 币z Gmax 时取

O. 05 币2 αmax 0 

4.3 地面设备水平地震作用

4.3.1 当采用底部剪力法时，设备总水平地震作用设计值(图

4.3. 1)应按下列公式计算:

• 12 • 

nln 

F阳 I "', 

..:: 

图 4.3. 1 设备总水平地震作用计算

F h = TJR Eα 1 m.叫 g

m叫 = λ m 2::: 1n; 

i = l 

F = nzd F 

2::: m.þ~ 

(4.3 .1 - 1) 

(4. 3.1 -2) 

(4.3.1-3) 



式中 :Fh 设备总水平地震作用设计值(N) ; 

平 一一设备抗震重要度系数，按本标准表 3. 1. 2 选用;

RE 设备地震作用调整系数，按本标准表 4.3.1-1 选用;

αl 一一相应于设备基本自振周期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，按

本标准第 4. 2 节的规定确定;

1ncq 一一设备的等效总质量(kg);

λm 一一等效质量系数，单质点取 1 ，多质点体系取 0. 85 ; 

rJ'l i 、 mj 一一分别为集中于质点 I ， J 的质量 ( kg);

Fhi 一一作用于质点 t 的水平地震作用设计值(N) ; 

h i ， h} 一→一分别为质点 z 、j 的计算高度(mm) ; 

ô -一←弯 曲变形影响指数，按表 4.3. 1 - 2 选用;

n 一一质点数 。

表 4.3 . 1-1 水平地震作用调整系数

设备类型 RE 

卧式设备 0. 45 

支腿式直立设备 0. 45 

文耳式直立设备 0. 45 

裙座式直立设备 0. 45 

球形储罐 0.45 

立式圆筒形储罐 o. 40 

表 4.3.1-2 弯曲变形影晌指数

设备基本自振周期 T， (s) <0. 5 o. 5~2. 5 

8 1. 0 0.75+0.5 T , 

4.3.2 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时，设备的地震作用设计值和作用

效应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设备 1 振型 z 质点的水平地震作用设计值，应按下列公式

确定:

F h}i - 可R EαJ γ jXρl1;g (4. 3. 2- 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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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-x n
2问-
n艺

(4.3.2-2) 

j = l 

式中: Fhj ; 第 1 振型 z 质点的水平地震作用设计值(N) ; 

αj 相应于设备第 1 振型自振周期的水平地震影响系

数，按本标准第 4. 2 节的规定确定;

YJ 第 j 振型的振型参与系数;

Xj; 一一第 1 振型 i 质点的水平相对位移 。

2 水平地震作用效应应按下式确定:

Sh = .f艺否?

式中: Sh一一水平地震作用效应;

(4.3.2-3) 

Sj 由 1 振型水平地震作用产生的效应，取前 2 阶~3 阶振

型，当基本自振周期大于1. 5s 时，振型数不少于 3 阶。

4.4 构架上设备水平地震作用

4.4.1 构架与设备的质量比大于或等于 2 时，设备的水平地震作

用宜按本节规定计算 。

4.4.2 安装在构架上设备的水平地震作用设计值可按下式计算:

F hk Km 可R E α 1 m叫 g

式中 :Fhk一一构架上设备的水平地震作用设计值(N) ; 

Km 一一构架上设备的地震作用放大系数，按表 4.4 . 2 选用。

(4.4.2) 

表 4.4.2 构架上设备的地震作用放大系数

第五层及以上

2. 0 

注:每层构架高度可饺 4m~5m 确定。

4.4.3 当已知构架结构参数时，安装在构架上设备的水平地震作

用设计值可按本标准附录 A 的规定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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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5 竖向地震作用

4.5.1 直立式设备的竖向地震作用设计值(图 4.5. 1)，应按下列

规定计算:

-P ' 

mj 

~ 

m j 

图 4 . 5 . 1 设备竖向地震作用计算

1 设备底部总竖向地震作用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:

Fv 市 REαvrn<t x ln叫v g (4.5 .1 - 1) 

式中 : Fv一一设备底部总竖向地震作用设计值(N) 。

α叩川一一竖向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，取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

大值的 65% ;

m即 设备的竖向等效质量 ( kg) ，取设备总质量的 75% 。

2 设备任意质点 z 处的竖向地震作用，可按下式计算:

F.., ___!!_业i__F一】

2时J
(4 . 5.1 - 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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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 : Fv; 一一设备质点 z 的竖向地震作用设计值 (N) 。

4.5.2 卧式设备的竖向地震作用设计值，当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

为 O. 20g 、 O. 30g 和 0 . 40g 时，可分别取该设备总重力荷载的

10% 、 1 5 % 和 20 % 。

4.6 载荷组合

4.6.1 采用极限状态法设计时，地震作用与其他载荷作用的组合，

应按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))GB 50011 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4.6.2 采用许用应力法设计时，地震作用与其他载荷作用的组

合，应按下列原则进行组合:

1 设备的重力载荷，包括设备的自重(包括内件和填料等) , 

正常工作条件下内装物料的重力载荷，以及附属设备及隔热材料、

衬里 、管道、扶梯、平台等的重力载荷;

2 压力载荷，包括内压、外压或最大压差 ;

3 液柱静压力;

4 水平风载荷作用，对直立设备和球形储罐，水平风载荷组

合系数取 0.25 ，其他设备取 0;

5 水平、竖向地震作用设计值;

6 雪载荷，考虑组合系数 0. 5 ，高温部位以及设备承载面较

小时取 0 ;

7 其他载荷，包括支座、底座圈、支耳及其他型式支撑件的反

作用力，连接管道和其他部件的作用力，温度梯度或热膨胀量不同

引起的作用力等;

8 活载荷，包括人、工具、维修、冲击、振动等主要可移动载荷。

4.7 抗震验算

4.7.1 采用极限状态设计法时，应按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抗震设

计规范 ))GB 500 11 的有关规定进行抗震验算 。

4.7.2 采用许用应力设计法时，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抗震验算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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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设备进行抗震验算时，载荷组合作用下验算部位的应力值

应满足下列公式的要求 :

σ 三三 ~[σ] (4. 7. 2- 1) 

τ ζ[τ] (4. 7.2 -2) 

式中 :σ 一一-载荷组合作用下的应力值(MPa) ; 

# 一一焊接接头系数，受压时取1. 0; 

Cσ] 材料的抗震许用应力 (MPa) ; 

τ 载荷组合作用下的剪应力值(MPa) ; 

[ τ] 一一材料的抗震许用剪应力 (MPa) 。

2 设备抗震验算的许用应力，应按下列规定确定:

1)设备本体及支承构件可按下式计算 :

CσJ = KL [σJ t (4 . 7. 2-3) 

式中: [σ] 一-材料的抗震许用应力 (MPa) ; 

K I. 一一-抗震许用应力调整系数，设备本体取1. 2 ，支承构

件取1. 33; 

[σJt 一一-设计温度下材料的许用应力 (MPa) 。

2 )锚栓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:

碳素钢 [σJb =0. 75R eI. (4 .7 . 2-4) 

低合金钢 [σJb=0 . 6RcL (4 .7.2-5 ) 

碳素钢、低合金钢 [τJb =0. 8[σJb (4.7.2-6) 

式中: [σJh 材料的抗震许用拉应力 (MPa) ; 

Rel 材料屈服强度 ( MPa) ; 

[τJb 一一材料的抗震许用剪应力 ( MPa ) 。

3 )锚固附件可按下式计算:

[σJb = KI. [ ðJt 

式中: KL 一一抗震许用应力调整系数 ， 可取 1. 33; 

[σJ t 一一设计温度下材料的许用应力 (MPa) 。

(4.7.2 - 7) 

4)锚固附件及支承构件的许用压应力，可按下列规定计算:

当 À < λc 时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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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σ]= 1 一 0 . 4 (矿 [ð]
JK ?十三 (去) 2 L V _j 

当 λ > À ， 时 :

式中 :λ 一一长细比;

[ð]b, =平与[σJ'
C ,̂ ) " 

λ klk 
一 二

λ =♂5 

À， 一一临界长细比;

〔σ]bc -一材料的抗震许用压应力 (MPa) ; 
走 一一计算系数，按表 4. 7. 2 取值;

人 计算长度 (mm ) ; 

(4 . 7. 2-8) 

(4 . 7.2-9) 

( 4.7. 2-1 0) 

(4 . 7.2 - 11 ) 

:一一惯性半径(mm) ，对长方形截面取 O. 2898, ，其中 A 为

截面有效厚度 ;

E' 一一设计温度下材料的弹性模量(MPa) 。

表 4.7.2 计算系数 k

一端困文 、一端自由 一端固支 、一端简支

2 。 . 7

5 ) 支承构件与设备本体连接处焊缝的许用应力，可按下列

公式计算 :

〔σ] = K I. [ ð]' 

[ τ] = o. 8[σ] 
式中 : K I. 抗震许用应力调整系数 ，取1. 2; 

(4.7.2 - 12) 

(4.7.2-13) 

[σJ ' 一一设计温度下材料的许用应力 (MPa) ，取附属构件与

本体材料许用应力的较小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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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卧 式设备

5. 1 一陋规定

5. 1. 1 卧式设备的抗震设计应符合本章规定 。

5. 1. 2 卧式设备的基本自振周期可取 0.10s; 当多台重叠时，基

本自振周期可取 0.1 5 s o

5.2 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

5.2.1 卧式设备的水平地震作用计算，地震影响系数可按本标准

第 4. 2. 1 条设防地震的规定取最大值 。

5.2.2 安装在地面上的卧式设备，应按本标准第 4. 3 节的要求分

别计算其轴向、横向水平地震作用;安装在构架上的卧式设备，可

按本标准第 4. 4 节的规定分别计算轴向、横向水平地震作用 。

5.2.3 卧式设备的阻尼比可取 0.05 。

5.2.4 对重叠式卧式设备，在轴向和横向均可视为一个多自由度

体系(图 5.2. 的，对安装在地面上的重叠式卧式设备的地震作用，

, , , 

t1l , 

, P F 

图 5.2.4 重叠式卧式设备计算

H ， 、 Hi 、 H" 一分别为设备支座底板距地而或构架表面高度 ，

h ， 、 h i 、 11 " 一分别为设备质心距地面或构架表面高度;

'1n\... .,n , ... l11" -分~JIJ 为设备集中于质点 l 山"的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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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按本标准第 4. 3 节计算，地震影响系数可取水平地震影响系数

的最大值;对安装在构架上的重叠式卧式设备的总地震作用和各

质点的水平地震作用，可按本标准第 4. 4 节计算。

5.2.5 卧式设备的本体、支座、地脚螺栓等应进行抗震验算，并应

符合本标准第 4. 7 节的规定 。

5.3 抗震构造措施

5.3.1 设备每个支座的地脚螺栓数量不应少于 2 个，螺栓直径不

宜小于 M16 ，螺母应设有防松动措施 。

5.3.2 滑动支座上的地脚螺栓应具有限制设备横向位移的功能 。

5.3.3 抗震设防烈度大于或等于 7 度时，支座应与设备本体进行

焊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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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支腿式直立设备

6. 1 一般规定

6. 1. 1 高度 H 不大于 10m(含支腿高度) ，且高径比不大于 5 的

支腿式直立设备的抗震设计(图 6 . 1. 1)应符合本章规定 。

图 6. 1. 1 支腿式直立设备

6. 1. 2 对安装在地面上，直径小于1. 2m、高度小于 3mC含支腿高

度) ，且支腿高度低于 O. 5m 的支腿式直立设备，当抗震设防烈度为

6 度或 7 度时，可不进行抗震验算，但应满足抗震构造措施要求 。

6.2 自振周期

6.2.1 支腿式直立设备的基本自振周期可按下式计算 :

T 1 =叶志 (6 . 2. 1) 



式中: T1 一一设备的基本自振周期 (s) ; 

mc 一一设备的质量 (kg);

K 支承结构的侧移刚度 (N/mm) ，按本标准第 6.2.2

条计算。

6.2.2 支腿式直立设备支承结构的侧移刚度，应按下列公式

计算 :

丁
瓦
时
川「

1

一
+
1

一
江

一
九-
r叫刘
一

K
V

川

(6.2 . 2- 1) 

(6.2.2-2) 

K , nK c 

广 l+~~ c
, GA z 

Ke = iE(I 1 十 12 ) 

v 

c = (生 f 主 l
L J L ' 

式中 :K ←一一支承结构的侧移刚度 (N/mm) ; 

Kl 支承结构的弯曲刚度(N/mm) ; 

K2 支承结构的剪变刚度 (N/mm) ; 

K， 一一单根支腿的弯曲刚度 (N/mm) ; 

儿 一一质心高度修正系数;

n 一一支腿的数量;

Az 一二单根支腿的横截面面积(mm2 ) ; 

Db 一一支腿中心圆直径(mm);

L 支腿的高度 (mm) ; 

G 支腿材料的弹性剪变模量(MPa) ; 

1 1 一一-单根支腿的切向水平截面惯性矩(mm4 ) ; 

(6.2.2 - 3) 

(6 . 2.2-4) 

(6 . 2.2-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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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一一单根支腿的径向水平截面惯性矩(mm" ) ; 

h 一一基础顶面至设备质心的高度 (mm) 。

6.3 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

6.3.1 支腿式直立设备的水平地震作用计算，地震影响系数应符

合本标准第 4 . 2 节设防地震的规定 。

6.3.2 安装在地面上的支腿式直立设备的地震作用，应按本标准

第 4.3.1 条计算 ;安装在构架上的支腿式直立设备的地震作用，应

按本标准第 4.4 节的规定计算 。

6.3.3 支腿式直立设备的阻尼比可取 O. 05 。

6.3.4 支腿式直立设备壳体、支腿、支腿与筒体连接焊缝、地脚螺

栓等的抗震验算，应符合本标准第 4 . 7 节的规定 。

6.3.5 支腿式直立设备的抗震验算方法可按本标准附录 B 的规

定执行 。

6.4 抗震构造措施

6.4.1 支腿数量不应少于 3 个，设防烈度为 8 度 、 9 度，设备直径

大于 800mm 时，支腿数量不宜少于 4 个 。

6.4.2 每个支腿均应设置地脚螺栓，螺栓直径不宜小于 M16 ，螺

母应设有防松动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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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支耳式直立设备

7.1 一般规定

7. 1. 1 支耳式直立设备的抗震设计(图 7. 1. 1)应符合本章规定 。

~ 

/ 

图 7 . 1. 1 支耳式直立设备

7. 1. 2 对于直径小于 2m、切线长度小于 5m 的支耳式直立设备，

当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或 7 度时，可不进行抗震验算，但应满足抗

震构造措施要求 。

7.2 自振周期

7.2.1 支耳式直立设备的基本自振周期，可按下式计算 :

T , = O. 56 + O. 4 X 10-6 去
式中 : T， 一一支耳式直立设备的基本自振周期 (5);

H。 一一设备顶部到地面的距离(mm) 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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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。一-一设备外直径(mm) 。

7.2.2 当切线长度小于 3m 时 ， T) 可取 0 . 3s o

7.3 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

7.3.1 支耳式直立设备的水平地震作用计算，地震影响系数应符

合本标准第 4. 2 节设防地震的规定 。

7.3.2 支耳式直立设备的水平地震作用，应按本标准第 4.3. 1 条

计算 。

7.3.3 支耳式直立设备的阻尼比可取 O. 03 。

7.3.4 支耳式直立设备壳体、支耳、支耳与筒体连接焊缝、地脚螺

栓等的抗震验算，应符合本标准第 4. 7 节的规定 。

7.3.5 支耳式直立设备的抗震验算方法可按本标准附录 C 的规

定执行 。

7.4 抗震构造措施

7.4.1 支耳宜设置在设备重心高度以上。

7.4.2 支耳数量不宜少于 4 个，且应为偶数。当设备直径小于

1000mm 时，支耳数量不应少于 2 个 。

7.4.3 每个支耳均应设置地脚螺栓，螺母应设有防松动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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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裙座式直立设备

8. 1 一般规定

8. 1. 1 裙座式直立设备的抗震设计应符合本章规定 。

8. 1. 2 高度大于 20m，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大于或等于 O . 20g 

或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、9 度时，应计入竖向地震作用的影响 。

8.2 自振周期

8.2. 1 裙座式直立设备可简化为多质点体系，计算自振周期。

8. 2. 2 等直径、等厚度的安装在地面基础上的裙座式直立设备，

其基本自振周期可按下式计算:

T 1 = 90 . 33H.1旦兰主 X 10- 3 

ι I D!(J. 

式中: T1 一一设备的基本自振周期 (s) ; 

H 一一-从基础顶面到设备顶部的高度 (mm) ; 

m。 一一设备的总质量 ( kg) ;

EI 材料的弹性模量 ( MPa) ; 

D; 设备圆筒体的内直径(mm) ; 

& 设备筒体的有效厚度(mm) 。

(8. 2. 2) 

8. 2.3 不等直径或不等厚度的落地式直立设备，可将直径、厚度、

材料沿高度变化的设备视为一个多质点体系(图 8 . 2 . 3) ，其基本

自振周期可按下列公式计算:

T 1 = 114.8 去?η (告 f( 主 E St七) X 10-
3 

(8.2.3- 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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圆筒段: 1, - 号 (D， 十 Ôe') 3 Ôe' (8.2 . 3- 2) 

圆锥段:
IπmeD:fÔe， 

4(D ,e + D'f) 
(8.2.3-3) 

式中: T 1 设备的基本自振周期 (s) ; 

m， 一一设备第 i 计算段的质量(kg);

h ， 一一第 t 段设备质量距基础底板顶面的高度(mm) ; 

H 一一从基础底板顶面至设备顶面的总高度(mm);

H， 一一从设备顶面至第 i 段底截面的距离(mm) ; 

E: 、 E)- l 一一第 i 段、第 i-l 段壳体材料的弹性模量(MPa) ; 

I ， 、 IH 一一第 i 段、第 i- l 段壳体的截面惯性矩(m旷 ) ; 

D，←一第 t 段圆筒体的内直径(mm) ; 

Ôe， 一一各计算截面的圆筒或锥壳的有效厚度 (mm) ; 

D，c 一一锥壳大端内直径(mm);

D'f 一一锥壳小端内直径(mm) 。

::x:: 
司..!::::.::

向

飞

息 l 可

图 8. 2. 3 裙座式直立设备多质点体系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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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2.4 安装在构架上的裙座式直立设备，其自振周期可按下列规

定计算 :

1 支承构架应视为设备的一部分，每层构架可简化为一个质

点，构架的层间刚度折算可按位移等效原理确定，设备的自振周期

可采用振型分解法计算。

2 高径比小于或等于 5 ，且壁厚小于或等于 30mm 的裙座式

直立设备，其基本自振周期可按本标准公式 (7.2.1) 近似计算。

8.3 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

8.3.1 裙座式直立设备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应符合本标准第

4. 2 节的规定，最大值应按本标准表 4. 2 . 1 设防地震取值。

8.3.2 裙座式直立设备的水平地震作用计算应符合本标准第

4. 3 节的规定 。

8.3.3 高度小于或等于 10m 或高径比小于或等于 5 的裙座式直

立设备，可采用底部剪力法进行水平地震作用计算，其地震影响系

数可取设防地震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的最大值 。

8.3.4 高度大于 10m 且高径比大于 5 的裙座式直立设备，可采

用振型分解法进行计算 。

8.3.5 裙座式直立设备的阻尼 比可按下列规定取值:

1 当设备的基本自振周期小于或等于1. 5 5 时，可取 O . 035 。

2 当设备的基本自振周期大于1. 55，且小于或等于 2. 05 时，

可按下式计算 :

t=0. 1l - 0.05T1 (8.3.5) 

3 当设备的基本自振周期大于 2. 05 时，可取 0.01 。

8.3.6 裙座式直立设备的竖向地震作用，应按本标准第 4 . 5 节的

规定计算 。

8. 3.7 裙座式直立设备的壳体、裙座简体、基础环、地脚螺栓座、

裙座与壳体连接焊缝、螺栓座与裙座筒体连接焊缝、地脚螺栓等应

进行抗震验算，并应符合本标准第 4. 7 节的规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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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4 抗震构造措施

8.4.1 设备的平台不宜与其他设备或构筑物直接连接 。

8.4.2 设备外部较重的附属设备宜另设支承结构，不宜由设备直

接支承 。

8.4.3 设备的内部承重构件应与壳体牢固连接 。

8.4.4 设备的高径比大于 5 ，且抗震设防烈度大于 7 度时，设备

筒体与裙座不宜采用搭接连接 。

8.4.5 设备的直径大于或等于 800mm 时，地脚螺栓不应小于

M24 ，其数量不宜少于 8 个，螺母应设有防松动措施 。

• 29 • 



9 球形储罐

9. 1 一般规定

9. 1. 1 赤道正切或相割以支柱支撑的可调式和固定式拉杆结构

的球形储罐(以下简称球罐)的抗震设计应符合本章规定 。

9. 1. 2 球罐地震作用计算应计入储液的影响 。

9.2 自振周期

9.2.1 球罐在操作状态下的等效质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:

m .q = m j +m2 +ms +0. 5m.6 + m 7 (9 . 2. 1- 1) 

m 2 - mL~口 (9 . 2 . 1 - 2)

式中: nl叫一一球罐在操作状态下的等效质量 ( kg) ;

mj 一一球壳质量 ( kg) ;

m2 一一储液的有效质量 ( kg) ;

m '5 球罐保温层的质量 ( kg) ;

叫 支柱和拉杆的质量(kg);

1n7 附件质量 ( kg) ， 包括人孔、接管、液位计、内件、喷淋

装置、安全阀、梯子平台等;

m.L 一一球罐储液质量 ( kg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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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 一一储液的有效质量系数，根据球罐内液体充满度按图

9. 2. 1 选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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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9.2 . 1 储液的有效质量系数

1nl OO 球罐 100 %充满液体时的液体质量

9.2.2 球罐构架(图 9.2 . 2) 的水平刚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:

. 
叫

:t l 泛

图 9 . 2. 2 球罐构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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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9 . 2.2- 1) 
一1
-v
h

u

--+ 丁
-v川

K 

(9 . 2. 2- 2) 

(9 . 2. 2- 3) 
…τ
 

K 

…[#+ll 
(9.2 . 2- 4) 

(9 . 2. 2- 5) 

K = 主二IH: 
l 

C3 ↓ 旦旦ff!
ATsin3卢 A

CJ = 0 . 25λ ~ (3λ~ ) 2 

A' = 

(9.2 . 2- 6) 

(9 . 2. 2- 7) Cz =对(1一 λc ) 3 (3 + À ，. )

A 掏 = 土
Hc 

(9.2 . 2- 8) 

(9 .2.2 - 9) H c = Ho - L " EU 
(9.2 . 2- 10 ) 

(9 . 2. 2- 11 ) 

K 一一球罐构架的侧移刚度 (N/mm) ; 

K 1 一-球罐构架的弯曲刚度 (N/mm) ; 

K2 →--球罐构架的剪切刚度 (N/mm) ; 

η 一一支柱根数 ;

已 一一支柱材料的室温弹性模量 ( MPa) ; 

A 二一单根支柱的横截面面积(mm2 ) ; 

Db 一一支柱中心圆直径(mm) ; 

H。一一支柱底板底面至球壳中心的高度(mm) ; 

S 相邻支柱之间的距离 (mm);

卢 - tan- 1 子
式中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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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单根支柱横截面的惯性矩(mm4 ) ;

H巳 支柱的有效高度 (mm) ; 

AT 一一拉杆的有效截面积(mmZ ) ; 

卢 一一拉杆和支柱间的夹角 C) ; 
t 支柱底板底面至上支耳销子中心的距离(mm);

L 一一支柱和球壳之间焊缝长度的1/2(mm);

d。一一支柱外直径(mm) ; 

Di 一一球壳的内直径(mm) ; 

凡、A ' 、 C1 、 Cz 、 λ c 一一计算参数或系数;

C3 、 G 一一拉杆结构形式系数，根据拉杆的结构形式按

表 9 . 2. 2 查取 。

表 9. 2 . 2 拉杆结构形式系数

系数

C3 

c., 

可谓j 式 固定式

1. 0 O. 5 

nu ] 
。

9.2. 3 球罐基本自振周期应按下式计算:

(9 . 2. 3) 

式中 : T1 球罐基本自振周期 (s) 。

9.3 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

9. 3. 1 球罐的水平地震作用计算， 地震影响系数应按本标准第

4. 2 节设防地震的规定采用 。

9. 3. 2 球罐的水平地震作用可按本标准第 4. 3. 1 条计算 。

9.3.3 球罐的阻尼比可取 0.035 0

9.3.4 水平地震作用在上段支柱产生的总弯矩应按下式计算 :

M = F EK L (9.3.4) 

式中 :M 一一二水平地震作用在上段支柱产生的总弯矩(N . mm)j 



F EK 球罐所受的水平地震作用设计值(N) ; 

L 球壳赤道平面至上支耳销子中心的距离(mm) 。

9.3.5 支柱、支柱与球壳连接焊缝、拉杆及拉杆附件、支柱底板及

地脚螺栓等的抗震验算，应符合本标准第 4.7 节的规定 。

9.4 抗震构造措施

9.4.1 球罐支柱的地脚螺栓直径不应小于 M24 ，螺母应设有防

松动措施 。

9.4.2 球罐壳体与支柱、支柱与耳板、拉杆和翼板、支柱与底板之

间的连接焊缝应为较薄件等强度焊缝，焊缝应饱满，不应有表面

缺陷。

9.4.3 拉杆松紧应适度，各拉杆松紧度应大体相同，拉杆交叉处

不应焊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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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立式圆筒形储罐

10.1 一般规定

10. 1. 1 罐壁高径比不大于1. 6 ，且公称容积大于或等于 100m3

的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平底储罐(以下简称储罐)的抗震设计应符

合本章规定 。

10. 1. 2 固定顶储罐的储液上表面与顶盖之间空间应小于储罐公

称容积的 4% 。

10. 1. 3 储罐的地震作用计算应计入储液的影响。

10.2 自振周期

10.2.1 储罐的罐液棋联振动基本自振周期可按下式计算:

T 1 = KHw在X 10- 3 (1 0. 2. 1) 

式中: T1 一一储罐的罐液捐联振动的基本自振周期 (s) ; 

Kc 一--罐攘藕联振动周期系数，由表 10.2.1 查取，中间值

可采用插入法计算;

Hw 一一储罐设计最高液位(mm) ; 

R 储罐的内半径(mm) ; 

δ1 /3 罐壁距离底板 1 / 3 高度处的名义厚度扣除钢板厚

度负偏差或实际厚度 (mm) 。

表 10.2 . 1 罐液藕联振动周期系数 K，

• 35 • 



续表 10.2.1

注， D 为储罐的内直径 (mm ) 。

10.2.2 储液晃动基本自振周期可按下式计算:

T w = 2π 牛旦-coth(旦旦}
V j Oövg 飞 U I 

式中 : Tw 一一罐内储液晃动基本自振周期 C s) ; 

coth 双曲余切函数。

(1 0. 2.2) 

10.3 水平地震作用及效应

10.3.1 储罐的水平地震作用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:

F hg = 币Eα ， Y ， 风d

m叫 = rnL'f! 

00. 3.1 - 1) 

00. 3. 1- 2) 

式中 : Fhg 一一储罐的水平地震作用设计值CN) ; 

R E 一一地震作用调整系数，按本标准表 4.3.1-1 确定;

α I 一-水平地震影响系数，根据 T， 和储罐的阻尼比 ，按本

标准第 4. 2 节的规定确定;

Y , 罐体影响系数，取1. 1 ; 

1n cq 一一储罐的等效质量 Ckg) ;

1nL 一一储液质量 Ckg);

伊一一动液系数，按本标准第 1 0 . 3 . 3 条计算 。

10.3.2 储罐的阻尼比可取 0 . 0 5 ，储液晃动时的阻尼比取 O . 005 。

10.3.3 动液系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:

1 储液最高设计液位CHw) 与储罐的内半径 (R)之比小于或

等于1. 5 时 :

?一凡
￠
'
 

0 0. 3. 3- 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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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 :th 双曲正切函数 。

2 储液最高设计液位 (Hw ) 与储罐的内半径 (R) 之比大于

1. 5 时 :

?=l 04m f: 00.3.3 - 2) 

10.3.4 水平地震作用下储罐底面的倾覆力矩应按下式计算 :

Mg = O. 45F hg H w 00. 3. 4) 

式中 : Mg 一一水平地震作用下储罐底面的倾覆力矩(N. mm) 。

10.4 罐壁竖向稳定许用临界应力

10.4.1 第一圈罐壁(自下往上数)的竖向稳定临界应力，应按下

列公式计算:

σ" = Kc E 它 00.4.1 - 1) 

κc = 0.1 372 5 (1 十 0 。ωJZ)(1 - o17咛)

式中 :σc， 一一第一圈罐壁竖向稳定临界应力 ( MPa ) ; 

Kc 一临界应力系数;

E一一罐壁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弹性模量 (MPa) ; 

ae1 第一圈罐壁的有效厚度 (mm) ; 

Dl 第一圈罐壁的平均直径 ( mm) ; 

H 一一罐壁的总高度(mm) 。

10.4.2 第一圈罐壁的稳定许用临界应力应按下式计算:

[σJcr :::=:: 击 00.4 . 2)

式中 : [σJc， 第一圈罐壁的稳定许用临界应力 (MPa ) 。

10.5 罐壁的抗震验算

10. 5.1 罐壁底部圆周方向单位长度上的提离力应按下式计算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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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. 二也呈
丁rDi

(1 0. 5. 1) 

式中: F， 一一罐壁底部圆周方向单位长度上的提离力 (N/mm) 。

10.5.2 罐壁底部圆周方向单位长度上的提离反抗力，应按下列

公式计算:

FL = FLO +生
πLJI 

0 0. 5.2 - 1) 

儿= 990eb~百平~ X 10- 6 0 0. 5.2-2) 

式中: FL 一一罐壁底部圆周方向单位长度上的提离反抗力 (N/
m m 

FLO 一一储液和罐底的最大提离反抗力 (N/mm ) ，当大于

0.02 HwDIρs g X 10-9 时，取 0.02 H wD IPsg X 10- 9 , 

并取罐内边缘板的宽度为 0. 035D;

N 1 一一第一圈罐壁底部所承受的重力 (N) ; 

Oeh 一一罐底边缘板的有效厚度 (mm) ; 

R.J. 一一罐底边缘板材料的屈服强度(MPa ) ; 

A 一一储液密度 ( kg/旷) 。

10. 5.3 当罐壁底部圆周方向单位长度上的提离力 (F，)大于 2 倍

的提离反抗力 (2FL ) 时，应把储罐锚固在基础上 。

10.5.4 锚固储罐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罐壁底部竖向压应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:

N , , M , - c ~+.::g 
V AI ' Z I 

σcζ[σ盯]

式中 :σc 罐壁底部的竖向压应力 (MPa) ; 

Cv 竖向地震力影响系数，对 7 度或 8 度地震区 ， Cv 取

0 0. 5. 4- 1) 

(1 0. 5.4 - 2) 

1. 0 ，对 9 度地震，Cv取 1. 45 ; 

Al 一一第一圈罐壁的横截面积(mm勺，取 πD 1 0 1 ;

ZI 一一第一圈罐壁的横截面抗弯截面模量 (mm勺，取



0. 785 Dfðe1 0 

2 地脚螺栓的拉应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:

114M 飞
bt 一一- f 一~- g - N1 1 00.5.4-3) 

nAb' 飞 D， . . , } 

σbt :::::;二 [σJ~" 00. 5.4 - 4) 

式中 :σbt 二→地脚螺栓的拉应力 (MPa) .计算值小于 0 时，应

为 0;

n 一一地脚螺栓的个数;

A"t 单个地脚螺栓的有效截面积(mm2 ) ; 

a 一一地脚螺栓的中心圆直径(mm);

[σJbl 一一地脚螺栓抗震许用应力 CMPa) . 取地脚螺栓材料标

准屈服强度下限值的 80 % 。

10.5.5 无锚固储罐的罐壁底部竖向压应力，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当罐壁底部圆周方向单位长度上的提离力 (Ft ) 小于或等

于提离反抗力 CFL ) 时，应按下式计算 :

N、 ， Ma 
σ， ιv 一_c_十一一

" A 1 ' Z I 
00.5. 5-1) 

2 当罐壁底部圆周方向单位长度上的提离力 (Ft ) 大于提离

反抗力 (Ft.)且小于或等于 2 倍的提离反抗力(2Ft. )时，应按下列

公式计算:

N , , _ M 
σc= C~+CI 一旦

V A I ' - ,_ Zl 

Cl = 04(EY-o7(去)+ 1. 3 

式中 : CI. 罐底提离影响系数 。

3 罐壁底部竖向压应力应满足下式的要求:

00. 5. 5-2) 

0 0. 5. 5- 3) 

σc 运 [σ，，] ( 10. 5. 5 • 4) 

4 当罐壁底部竖向压应力 (σc )大于稳定许用临界应力

C[σ，J)时，可采取下列措施中的一项或多项，并应重复本条第 1 款

和第 2 款的计算，直到满足要求为止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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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) 减小储罐高径 比;

2 )加大第一圈罐壁的厚度;

3 )加大罐底边缘板的厚度;

4 )把储罐锚固在基础上 。

10.5.6 根据本节抗震验算所得的第一圈罐壁厚度大于按静液压

力计算所得的厚度(不含腐蚀裕量)时 . 其他各圈罐壁厚度也应在按

静液压力计算所得厚度的基础上 ，逐圈通过抗震验算确定其壁厚 。

10.6 J在面晃动波高

10. 6. J 水平地震作用下罐内液面晃动波高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:

hv = 亏K，α、 R 0 0.6. 1- 1) 

K v = 3. 03629 - 0.67886 X Tw 十 0 . 06602 X n 
- 0. 00 197 X n 00. 6.1 - 2) 

式中: h v 一一罐内液面晃动波高 (mm) ; 

亏 罐型系数，浮顶和 内浮顶储罐取 0 . 85 ，固定顶储罐

取 L 0 ; 

扎一一调整系数 ;

α ，一一水平地震影响系数，应根据 Tw 和储准晃动阻尼 比 ，

按本标准第 4. 2 节设防地震确定 。

10.6.2 储存易燃或有毒液体的储罐，对浮顶罐，浮船顶面至罐壁

顶部的距离应大于液面晃动波高 ;对固定顶罐，液面至罐壁顶部的

距离应大于液面晃动波高 。

10. 7 抗震构造措施

10.7.1 储存易燃液体的浮顶罐，其导向装置、转动浮梯等应接触

良好，并应连接可靠;浮顶与罐壁之间宜采用软密封材料。

10.7.2 采用螺栓锚固 的储罐，直径小于 15m 时 ，螺栓 间距不得

大于 2m;储罐直径大于或等于 1 5m 时，螺栓 间距不得大于 3m。

螺栓的直径不应小于 M24 ，螺母应设有防松动措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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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加 热炉

11. 1 一般规定

11.1. 1 除乙烯裂解炉外，管式加热炉、辅助燃烧室、硫黄装置加热

炉，以及余热回收系统集合烟风道和烟囱的抗震设计应符合本章规定。

11.1. 2 加热炉结构的地震作用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箱式加热炉、圆简炉对流室的框架结构，应在水平面上两

个主轴方向分别计算水平地震作用，井进行抗震验算，各方向的水

平地震作用，应由该方向的抗侧力构件承担;

2 卧式加热炉可仅计算炉体横向的水平地震作用，并进行抗

震验算 ;

3 对于落地烟囱，当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o . 20g ~ 

o. 40g 或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 、 9 度时，应计算竖向地震作用，并

按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))GB 50011 的有关规定与水

平地震作用进行组合，并进行抗震验算;

4 包括炉顶烟囱高度大于 30m 的加热炉，当设计基本地震

加速度值为 O. 4g 或抗震设防烈度为 9 度时，应计算竖向地震作

用，并按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))GB 50011 的有关规定

与水平地震作用进行组合 ，进行抗震验算 。

11.2 自振周期

11.2.1 加热炉可简化为多质点结构体系，当采用矩阵迭代法计

算自振周期时，柔度矩阵元素可按本标准附录 D 的规定计算 。

11. 2. 2 高度 H 小于或等于 35m 的圆筒炉，其基本自振周期可

按下列规定确定 :

1 纯辐射型圆筒炉(图 1 1. 2 . 2 -1)可按下式计算 :

• 41 



T] = o. 0268 + o. 0444 H a 
-.j0 2 

式中 : T] 一一一基本自振周期 (s) ; 

H . -- 炉底柱、筒体、锥段高度之和 (m) ; 

O2 一一辐射室筒体外径 (m) 。

图 1 1. 2.2- 1 纯辐射型圆筒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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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辐射对流型圆筒炉(图 1 1. 2. 2- 2) 可按下式计算:

, I H~ 肘飞
T 1 = O. 2505 + O. 976 X 10- 3 I -..: ' + ;_: 1 

飞 D2 • D3 J 
(11. 2. 2- 2) 

式中: H I 一一炉底柱、辐射室、对流室高度之和 (m) ; 

仇 烟囱高度 (m) ; 

D3 一一烟囱外径 (m) 。

4 嗣 f1l4

~ 

3 凰 111)

..::::巳 -

::r:: 

2 IiJm, 

=巳

0 , ' 11 1 111 

$ 111 111 II 1; 1 

m_:w 1 
( a )炉体 (b) 计算简图

图 1 1. 2.2 -2 辐射对流型圆筒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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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2. 3 高度 H 小于或等于 40m 的箱式加热炉(图 1 1. 2.3-1 和

图 1 1. 2.3-2) ，基本自振周期可按下式计算:

4 

图 1 1. 2 . 3 - 1 箱式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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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 j = 0.2749 十 0.02924 生(11. 2. 3) 
b 

式中:凡， 一一炉框架计算高度 (m) ，当辐射室边框架未到达对流

室时，取自对流室的形心至框架柱柱脚板下表面之

间的距离;

::t:: 

b 一一炉框架柱中心线的跨度 (m) ，当炉框架为多柱列

时， 6 值取最外边跨度中心线的距离 。

图 1 1. 2. 3-2 中间框架设对流室的立式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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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2.4 落地烟囱的自振周期可按下列规定确定:

1 等截面直筒式烟囱的基本自振周期可按下式计算:

户叫J誓 (11. 2. 4- 1) 

式中: H e 烟囱计算高度 (m) ，自地脚螺栓底板下表面至顶面

高度;

me 一一-烟囱质量 ( kg) ，当衬里与烟囱壁连接时，包括衬里

的质量 ;

E' 一一设计温度下材料的弹性模量 (Pa);

I 一-烟囱截面惯性矩(旷) 。

2 锥体式烟囱(图 1 1. 2. 4) 的基本自振周期可按下式计算 :

~ 

口f

2口

图 1 1. 2. 4 锥体式烟囱

Ho一锥体式烟囱的延伸高度 (m) ;H'e 烟囱高度(m)

T , = À肥生 0 1. 2. 4-2) 
‘八.j Et I , 

式中 :λ -一锥体高度系数，根据 Ho/H'e 的 比值，按表 1 1. 2.4 查取;

• 46 • 



A 一一烟囱底部截面积(m2 ) ; 

ρ 烟囱材料的密度 (kg/m勺 ，当衬里与烟囱壁连接时，

为其组合体的密度;

1 ， 一一烟囱底部截面惯性矩(m4 ) 。

H o 

H 'e 

λ 

0.4 

1. 29 

表 1 1. 2. 4 锥体高度系数 λ

O. 6 O. 8 

1. 5 1. 7 

1. 0 

1. 79 

3 变截面烟囱可简化为多质点结构体系计算自振周期 。

11. 3 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

11. 3. 1 加热炉的抗震设防类别应按现行国家标准《石油化工建

(构)筑物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))GB 504 53 的乙类执行 。

11. 3. 2 加热炉的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

筑抗震设计规范 ))GB 500 1 1 的规定 。

11 . 3.3 圆筒加热炉结构阻尼比可取 0.03 ，箱式加热炉结构阻尼

比可取 0 . 04 0

11.3.4 加热炉的地震作用计算可采用下列方法:

1 包括炉顶烟囱高度小于或等于 40m 的箱式加热炉，可采

用底部剪力法;

2 除本条第 1 款外的管式加热炉，可采用振型分解反应

谱法;

3 卧式加热炉可采用底部剪力法，地震影响系数可取最

大值 。

11. 3. 5 地震作用计算的重力载荷代表值，应取结构和配件自重

标准值和各可变载荷组合值之和。平台活载荷的组合值系数应

取 O. 5 。

11.3.6 箱式加热炉顶部烟囱的水平地震作用，可采用底部剪力

法计算 。 烟囱的地震作用效应乘以增大系数 2. 0 ，增大后的地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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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用效应可仅用于计算烟囱壁厚及其连接部分 。 在计算炉体结构

的地震作用时，可将炉顶烟囱质量视为炉顶面上的一个集中质量 。

11.3.7 落地烟囱的水平地震作用，高度小于或等于 40m 时，可

采用底部剪力法;高度大于 40m 时，可采用振型分解法 。

11.3.8 落地烟囱的竖向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

准《烟囱设计规范 ))GB 5005 1 的规定 。

11. 3. 9 加热炉的附属设备、落地余热回收系统等的地震作用计

算，可采用下列方法 :

1 支承空气预热器的落地钢架可采用底部剪力法;

2 架空烟道及其支架仅计算垂直于烟道长度方向的水平地

震作用，地震影响系数可按本标准第 4 . 2 . 1 条取最大值 。

11. 3.10 加热炉应进行多遇地震作用下的抗震变形验算，受弯构

件的允许挠度应符合表 1 1. 3 .1 0 的规定。

表 1 1. 3.10 受弯构件的允许挠度

构件名称 允许挠度

吊炉管大梁 L/ 400 

主框架大梁 L!400 

因简炉对流室底大梁 L / 450 

烟囱底座梁 L/ 400 

炉底梁 L / 360 

炉顶风机底座梁 L / 400 

其他梁 L / 250 

操作棚棋条 L I 200 

注 :L 为受弯构件跨度 .悬臂梁为悬{市长度的 2 倍 。

11. 3.11 加热炉框架柱的顶端允许位移应小于柱全长的1/450 。

11. 4 抗震构造措施

11.4.1 箱式加热炉应符合下列规定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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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炉框架侧墙顶部和底部横梁及炉框架柱变截面部位的横

梁，宜采用热轧 H 型钢，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时不宜小于 H250 X

125 ， 8 度时不宜小于 H300 X 150 ， 9 度时不宜小于 H350 X 175; 

2 炉顶平面应设置构造斜撑，采用单肢角钢抗震设防烈度为

7 度时不宜小于角钢 7 5 X 6 ， 8 度时不宜小于角钢 90 X 8 ， 9 度时不

宜小于角钢1l0X 1 0 ; 采用双肢角钢设防烈度为 7 度时不宜小于

角钢 63 X 6 ， 8 度时不宜小于角钢 75 X 6 ， 9 度时不宜小于角钢

90X8 ; 

3 当炉顶有烟囱时，应在支承烟囱的两柱之间设置斜撑，斜

撑与立柱的夹角宜为 300 ~600 ; 

4 炉框架立柱与支承对流室的立柱应采用刚性连接;

5 支承炉顶烟囱底座梁的两端应采用刚性连接;

6 不同截面炉框架柱的连接处应有平缓的过渡段;

7 炉框架侧墙炉底柱间宜设置膝下撑(见本标准图 11.2.3-2 ) 。

11. 4. 2 圆筒型加热炉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对流室高度不宜大于辐射室高度;

2 对流室结构构件应对称布置，当对流室高度大于 4m 时，

宜在对流室框架柱的侧向对称设置斜撑(图 1 1. 4. 2) ; 

/'"、气、

_/ " 
/辛;f撑 斜撑\

/ 

对 ìfi[窒

itle-

-

、
、

J
J
'

At.. \,!, " rt~ ,.'!" ili 8/ _t A 
之， ff.斗:t:$ #.:+j骂'

\、、、飞-_. ~/'"-

框架平而

二歪二

锅M室J]íi而

图 1 1. 4. 2 对流室斜撑

A-A视图

3 对流室顶部设有直筒式烟囱时，对流室顶面应设置水平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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撑，支撑杆件不应小于角钢 63X6;

4 当对流室顶面支承烟囱的底座采用单根型钢梁支承时，梁

端应采用刚性连接，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时不宜小于 H250 X 125 , 

8 度时不宜小于 H300X 1 50 ， 9 度时不宜小于 H350X 17 5;

5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O. 1 0g~0. 40g 或抗震设防烈

度为 7 度 ~9 度，且辐射炉管支承在筒体上部时，应在筒体顶部环

梁向下均匀设置纵向加强肋，其间距宜为 O . 6m~ 1. 3m ; 

6 炉底柱的数量少于 8 根时，柱脚与基础应采取固接，且柱

脚应采用高台底座形式;

7 辐射室筒体直径大于 3 . 8m 且对流室立柱与辐射室筒体

柱不重合时，辐射室顶部和底部的环梁均宜采用空腹型组合截面 。

11. 4. 3 卧式加热炉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筒'体厚度不宜小于 10mm;

2 支承筒体的鞍座底板厚度不应小于 12mm ，宽度不应小于

200mm，鞍座 立板厚度不应小于 12mm，其肋板厚度不应 小

于 10mm;

3 固定支座的地脚螺栓数量不应少于 2 个，螺母应设有防松

动措施;

4 滑动支座应设置限制卧式加热炉横向位移的措施。

11. 4. 4 加热炉的地脚螺栓不应小于 M24 ，螺母应采取防松动措

施，柱脚底板厚度不应小于 14mm 。

11. 4. 5 炉顶烟囱底座，采用法 兰 连接时，连接螺栓不应小于

M1 6 ，螺栓间距不应大于 250mm;采用高台底座连接时，连接螺栓

不应小于 M24，螺栓数量不应少于 8 个。螺母应采取防松动

措施 。

11.4.6 炉框架构件的焊接接头不应位于可能产生塑性钦的最大

应力区 。

11.4.7 架空烟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烟道壁厚不应小于 6mm;



2 当采用承插式烟道进行温度补偿时，膨胀节设置应根据计

算确定，并应预留膨胀间隙;

3 承插式烟道补偿处应设置支承结构;

4 支座处的烟道两侧应设置限位装置，限位板应与烟道平

行，距烟道外壁直为 30mm~50mm。

11. 4. 8 落地烟囱底座环板的厚度不应小于 14mm，底部应设置

高台底座螺栓座 。 地脚螺栓不应小于 M24 ，其数量不应少于 8

个，螺母应采取防松动措施 。

11.4.9 梁与柱的连接宜采用柱贯通型 。

11. 4.10 梁与柱刚性连接时，焊接 H 型钢柱翼缘与腹板间或箱

形柱壁板间的连接，应采用全熔透焊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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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 构架上设备的地震作用

A.O.l 支承设备的多层构架的计算简图可按本标准图 4. 3.1 采

用，其中 1n j 应为第 i 层构架的质量(包括该构架上的设备质量) , 

h i 应为第 z 层构架至地面的高度 。

A. O. 2 安装在构架上的设备，当己知支承设备的构架参数以及

构架与设备的质量比大于或等于 2 时，设备所在构架层的动力放

大系数可按图 A. O. 2 采用，构架上的设备水平地震作用可按下列

规定计算:

F 

卢max I一- -

1.0 

[(~: ) J5 _r 

。 a 1.0 b 

图 A. O. 2 构架动力放大系数曲线

丁1 设备的基本 自振周期 (5) ; T , 支承设备构架的基本自振周期 (5) ; 

α 、 b 分 Jj lJ 为类共振区的左右边界

T, 
T‘ 

1 第 1 层构架上的设备水平地震作用设计值，应按下列公式

计算:

Fh'i = ηR Eα s， ;m叫ig (A.O.2-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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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=卢max asi

F; 
a si = 一一

m;g 

(A. o. 2-2) 

(A. o. 2- 3) 

卢max -ψ卢max (A. O. 2- 4) 

式中 : F h,; 第 t 层构架上的设备水平地震作用设计值(N) ，不

得小于该设备按建在地面上时计算所得的数值 ;

α岛 --一第 1 层构架上的设备水平地震影响系数;

m叽e叫《

卢ιma x 一→一修正后的构架动力放大系数最大值;

F;-一-第 z 层构架的水平地震作用 (N) ; 

￠一一反馈影响系数，按表 A. o. 2- 1 采用;

卢max 一一修正前的构架动力放大系数最大值，按表 A. o. 2-2 

采用。

表 A. O. 2-1 反馈影响系数 v

阻尼比C
m '!l / me 

o. 1 o. 07 0.05 0. 02 0. 01 0.005 

2 o. 50 0. 42 O. 37 o. 29 o. 28 o. 27 

10 o. 68 。.58 0.51 O. 38 。 . 35 0.34 

50 0.87 0. 81 O. 76 O. 67 O. 62 O. 60 

100 O. 93 。 . 9 1 0.90 O. 80 0. 80 0.80 

二主 500 1. 00 1. 00 l. 00 1. 00 l. 00 1. 00 

注 . 中间值可用线性内插法求取 。 l11 s 为构架的质量 (包括掏架上其他设备及附属

物的质挝)，n，c 为计算设备的质量 .

表 A. O. 2-2 修正前的构架动力放大系数最大值fJnlax

阻尼 ~tr

βIl Il X 

注 :中间值可用线性内插法求取 .

2 确定 T1 值时，应将支承设备的构架视为设备的刚性基础 。



3 确定 Ts 值时，所有质量应包括构架上设备等附属物的质

量，无条件取得精确值时，可按本标准第 A. O. 4 条计算 。

A.0.3 类共振区的左右边界可按下列公式计算:

a = (1 一瓦句~)I川

b=(l +t i;)l/ls 

(A.0.3- 1) 

(A. O. 3-2) 

A.0.4 

计算 :

支承设备构架的基本自振周期可采用下列简化方法

1 钢构架的基本自振周期可按下式计算:

Ts = 3 H民 X 10-' 

式中 : Ts 一一构架的基本自振周期 (s) ; 

H, 构架的总高度(mm) 。

(A. 0. 4- 1) 

2 钢筋混凝土构架的基本自振周期可按下式计算:

Ts = 2H s X 10- 5 (A.0. 4-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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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 支腿式直立设备抗震验算

B.O.l 支腿的水平反力应按下式确定 :

儿
-n

+ 几
-
n

一
R 

(B. 0. 1) 

式中 : R ， →一一单个支腿的水平反力 (N) ; 

Fz 一一设备的水平载荷 (N) ，除水平地震作用之外的其他

水平载荷之和 ;

FCk 一-设备的水平地震作用设计值(N) ; 

n 一-设备支腿的个数 。

B. 0. 2 一个支腿的垂直反力应按下式确定 :

F , = + (但!_ +i丛\_ w 
~ 飞nDbηDb J n 

(8. O. 2) 

式中: FI 一一单个支腿的垂直反力 (N) ; 

Mj 一一水平地震作用设计值产生的倾覆力矩(N . mm);

M2 一一倾覆力矩 (N . mm) ，水平地震作用之外其他水平载

荷产生的力矩、偏心质量产生的力矩、管道产生的力

矩及其他弯矩 ;

Db 一一地脚螺栓中心圆直径(mm);

W 一一竖向载荷 (N) ，包括设备自重、管道及其他垂直

载荷 。

B.0.3 支腿截面的抗震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支腿的弯曲应力可按下式计算:

R， Lc 十 F， e
σb - 一一王一一 (B. O. 3 -1 ) 

2 支腿的压应力可按下式计算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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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h-A 
一
一

σ
 

(B. o. 3- 2) 

式中 :σb 一一支腿的弯曲应力 (MPa) ; 

R l 一一一支腿的水平反力 CN) ; 
Lc 一一支腿的计算高度，取基础板底面至支腿与壳体连接

焊缝中心的距离 (mm) ; 

Fl 一一支腿的垂直反力 (N) ; 

e 一一-从设备外径至支腿形心的距离 Cmm)( 图 B. o. 3 ) ; 

Z 一一支腿的最小抗弯截面模量Cmm3 ) ; 

σc 支腿的压应力 C MPa); 

A l 一一支腿的横截面积Cmm2 ) 。

图 B. o. 3 支腿及基础板

3 支腿的许用临界压应力可按下列规定计算:

1) 当 ^ ~ λ 时，可按下式计算:

I 1 一 0.4 r 抖 2 l [σ]
[61 , = ~一一一二八...J

2 ) 当 λ 〉 工时，可按下列公式计算:

7[σ] 
[σJ cr ==一?

(~ 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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λ 0 . 7 L c 
一一

1=JZE 
3 牛 2 I ^ \ 2 

ν Z ' 3 \ X" } 

式中 : λ 一一支腿的有效长细比;

λ 一一支腿的临界长细 t~ ; 

[σ1， 支腿的许用临界压应力 (MPa) ; 

CB. O. 3- 5) 

CB. O. 3- 6) 

(B. O. 3 - 7) 

[σ] 一-支腿材料抗震许用应力 (MPa) ，按本标准第 4.7 . 2 条

确定;

ν 一一由 λ 和 λ 决定的系数;

t 一一单根支腿截面的最小回转半径(mm) ; 

E 一一支腿材料的弹性模量 (MPa) 。

4 支腿的截面抗震验算应满足下式要求 :

互:， +互~~ 1 (B. O. 3- 8) 
[σ] 口 [σ] 飞

式中 : [σ] -一一支腿的抗震许用应力 (MPa) ，按本标准第 4 . 7.2 条

确定 。

B.0.4 支腿与筒体连接处焊缝的抗震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焊缝的剪应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:

FI 
r - A r 

τ ζ [τ] 

式中: r 一一连接焊缝处的剪应力 ( MPa) ; 

A r 一一-焊缝的抗剪面积 ( mm2 ) ; 

(B. O. 4-1) 

(B.O. 4-2) 

[τ] 一一焊缝的抗震许用剪应力 (MPa) ，按本标准第 4. 7. 2 条

确定 。

2 焊缝的弯曲应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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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,Lc 
σ -一一

Zr 

σ ζ [σ] 

式中 :σ 一一焊缝处的弯曲应力 (MPa) ; 

Zr 焊缝的抗弯截面模量(mm3 ) ; 

(B. O. 4- 3) 

(B. o. 4- 4) 

[σ] 一←一焊缝的抗震许用应力 (MPa) .按本标准第 4. 7 . 2 条

确定 。

B. O. 5 地脚螺栓的抗震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当 F， > O 时，地脚螺栓的拉应力应按下列公式校核:

F , 
σb = 瓦互;

σb ~ [σJb 

式中 :σb 一一地脚螺栓的拉应力 (MPa) ; 

叫 一一单个支腿的地脚螺栓数目;

Ab 一一地脚螺栓的有效截面积(mm2 ) ; 

(B. O. 5- 1) 

(B.O. 5-2) 

[σJb 一一地脚螺栓抗震许用应力 (MPa) .按本标准第 4.7.2

条确定 。

2 地脚螺栓的剪应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:

R I. 
τb ..τγ 

Il b .ll b 

(B. O. 5- 3) 

τb 三三 [τJb (B. O. 5- 4) 

式中 : τb 一一地脚螺栓的剪应力 (MPa ) ; 

[τJb 一二地脚螺栓抗震许用剪应力 ( MPa) .按本标准第 4 . 7.2

条确定 。

B. 0.6 支腿底板的厚度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:

1 支腿底板的压应力可按下式计算:

F, 
σcb b, b2 

式中 : σcb 二一支腿底板的压应力 (MPa) ; 

b ， 一一-支腿底板长度 (mm) 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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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 -一支腿底板宽度(mm) 。

2 支腿底板的厚度可按下式计算:

b = B ， J否+C2 (B.O.6 - 2) 

式中:仇 一一支腿底板厚度(mm) ; 

B ， 一一支腿到底板边缘的最大长度 (mm) ; 

[σ] 一一支腿底板的抗震许用应力 (MPa) ，按本标准第

4. 7 . 2 条确定 ;

C2 一一支腿底板腐蚀裕度(mm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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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C 支耳式直立设备抗震验算

C. 0.1 水平载荷作用引起的支耳反力(图 C. 0 . 1)应按下式计算:

f Fh , F.. ， 飞
F . = F . = + r ~ + ~ 1 

\ 71 71 / 

式中 : F， →-水平载荷引起设备支耳处的径向反力 (N) ; 

F， 一一水平载荷引起设备支耳处的环向反力 (N) ; 

(C. 0.1 ) 

Fh 一一设备的水平载荷 (N) ，除水平地震作用之外的其他

水平载荷之组合;

F cl 设备的水平地震作用设计值(N) ; 

n 一一设备支耳的个数 。

(a) 。)

图 C. 0.1 水平载荷作用引起的支耳反力

c. O. 2 弯矩和竖向载荷作用在支耳上产生的垂直反力，应按下

式计算 :

F , = + (坐!_+:!:丛 \_ w 
』 一 飞nD b • nD b J η 

cc. O. 2) 

式中: FI 一一支耳的垂直反力 (N) ; 



M， 一一水平地震作用设计值产生的倾覆力矩(N . mm); 

M2一一倾覆力矩 (N . mm) ，水平地震作用之外其他水平载

荷产生的力矩、偏心质量产生的力矩、管道产生的力

矩及其他弯矩;

Db 一一设备地脚螺栓中心圆直径(mm) ;

W一一竖向载荷 (N) ，包括设备自重、管道及其他垂直

载荷 。

c. O. 3 支耳的应力可按下式计算 :

F,l . F.l . F 
σ = .~，. + .~，. + ~ (c. o. 3) 

Z I ' Z , ' A , 

式中 :σ 一一支耳的应力 (MPa) ; 

F， 一一支耳的垂直反力 (N) ，按本标准式 CC. O. 2)计算;

1 一一水平载荷引起设备支耳处的环向反力 (N) ，按本标准

式(C. O. 1 ) 计算;

F. 一一水平载荷引起设备支耳处的径向反力 (N) ，按本标准

式(c. 0. 1)计算;

l 一一从设备本体外壁至反力作用点的距离(mm) ; 

ZI 一一支耳对设备轴向抗弯模量(mm3 ) ; 

Z， 一一-支耳对设备环向抗弯模量(mm3 ) ; 

A , 一一支耳的截面积(mm勺。

c. O. 4 支耳连接处焊缝的应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拉应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:

F. 
σ-

A; 
σ ζ [σ] 

2 剪应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:

JF~ +FI 
r = _._一-一

AI 

r !':二 [rJ

(C. O. 4- 1) 

CC. O.4 - 2) 

cc. O. 4- 3) 

CC. O. 4 - 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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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 : σ 一一焊缝处的拉应力 (MPa) ; 

〔σ] 一一焊缝的抗震许用拉应力 (MPa) ; 

r 一一焊缝处的剪应力 (MPa) ; 

[τ] 一一焊缝的抗震许用剪应力 CMPa) ; 

A ， 一一焊缝的焊脚截面积Cmm2 ) ; 

A( 一一焊缝截面积Cmm勺 。

c. O. 5 地脚螺栓的抗震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当 F1>O 时，地脚螺栓的拉应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:

F I 
吼叫Ab

σbζ[σJ b 

式中:们 一一地脚螺栓的拉应力 CMPa) ; 

n" 单个支耳地脚螺栓数量;

Ab 一一单个地脚螺栓的有效截面积 C mmZ); 

[σJb 一一地脚螺栓材料抗震许用应力 C MPa) ，按本标准第

CC. O. 5- 1) 

Cc. o. 5- 2) 

4.7.2 条确定 。

2 地脚螺栓的剪应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:

1

-J川
cc. o. 5- 3) 

τbζ[τJb (C. o. 5-4) 

式中: rb 一一地脚螺栓的剪切应力 (MPa) ; 

[τJb 一一地脚螺栓材料抗震许用剪应力 (MPa) ，按本标准第

4.7 . 2 条确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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柔度矩阵元素附录 D

柔度矩阵元素应按下列规定确定(图 D. 0.1) 。

~ 

五

~ 

~ 
-
m
k
T乓
)

D.0.1 

·是

多质点体系计算模型

静位移可按下式计算:

Oii = 岛 = >引! 主主L叫|晴R
;仨仨纣1 E凹1 n L --l fl - - m I 2' -" .. - - )1' I • - nr " , 3' -" J 

n K~ h ); ;n~-" (j = 1 、 2 、 3… .i = 1- 2 、 3 … .i ~ j) 
;但 GA n

图 D. 0.1 

1 

CD. O. 1) 

式中 : 0;; 、此 一一单位力作用于质点 i Cj) .在质点 j C i) 处引起的水

平位移Cmm/ N);

j 、 z一一质点序号 ;

h" 质点 η 与质点 η 一 1 间的距离 (mm) ; 

E一一-材料的弹性模量 (MPa) 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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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n 二二惯性矩Cmm4 ) ;

H}" 、 Hill 一一-分别为质点 n 与质点 1 、质点 71 与质点 z 的高度

差 (mm) ; 

K n 一-剪切截面形状系数;

G一一材料的剪切模量 ( MPa) ; 

A n 计算截面积 Cmm勺。

2 对于辐射对流型圆筒炉 ， In 、人 、 K" 可按表 D. 0 . 1 - 1 计算 。

表。. (). )-1 辐射对流型圆筒炉的几何特性

部位 m白布Hmm2 ) 惯性矩 (mm' )

tf. )良性 A , = "A o, ( ~' ) 2 1 ， 一 2 " Ii O ' \. 2" 

(~2 + ~2 f 1, = --;;-- nA o2 ( -0. 十 一:'- 1 + 2 , ' . ' v o \ 2 ' 2 
辐射室 A2 = nA o2 十 π0， 1 2

O. 393 0~ " 

A3 = nA 03 十 [αb 一 [3 =nA o， (专 f +
对流室 (a-213)(/)-2句 )J 土[α/)3 一 (α 一句)

12 

(/) - 2ω 3J 

烟囱 A ， = π0，， 14 J., = 0. 3930; ' , 

注 :11 一一柱根数;

Ao ， 一一'单根校截而积(mm勺 ，

0 ， 一一-炉 J民柱中心圆直径 (mm) ;

A 02 一一辐射室单根简体性的般而积 ( n1m2 )i

O2 一一辐射室简体直径(mm);

1 2 一一辐射室筒璧后(度 (mm);

d2 一一-轿射室单根简体性的般而高度 (mm);

A o:< 一-)(1 流室单根性的战而积(mm勺 ，

" 一一对流室壁板 l王边氏度 ( mm ) ;

b 一一对流室壁板短边长度 (mm) ;

句 一一对流室壁饭厚度(mm) ; 

队 一一烟囱简体直径 (mm) ;

向 一一烟囱筒体壁板厚度 ( mm )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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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截 iliî积
/( , = 腹板截面积

κ2 = 3 

/(3 = 3 

/( , = 0 



3 辐射对流型圆筒炉可仅计算炉底、辐射室顶、对流室顶和

烟囱顶的水平静位移 。

4 求出静位移后，代人特征方程求解动力特性，其中质点质

量" mz "可按表 D. Q. 1-2 计算，可取前两阶振型。

表 D. O. 1-2 质点质量

1n; 

质点 简|主|
吊 管

4. 111. 
4 11'/" = O. 2 5Q., 

V烟囱

3 
3 mJ 

1113 = O. 75Q, + O. 5Q, 

vJ.J 对L室

2 2 国匾 1lI， 1111 = Q. 5( Q2 + Q3) + Q í 

l-Ar.耐室

---et炉底柱 111 , = O. 5Q, + Q, 
。

注 : Q， 一一烟囱质量 ( kg) ; 

Q3 一一对流室(含炉管充水、预热器)质量 ( kg) ; 

Q， 一一辐射室质量 ( kg) ; 

Qí 一一辐射室炉管(含炉管充水〉质量 ( kg) ; 

Q， 一一炉底和炉底柱质量 ( kg) 。

座 管

111 ., = () . 25 Q, 

1/13 = O. 75Q , + O. 5Q, 

1/1 2 = O. 5( Q，十 Qυ

1/1 , = o. 5Q，十 Q，十 Qí

D. O. 2 箱式加热炉的静位移可按层间刚度法计算，得 出静位移

后，连同质点质量"m"代人特征方程求解动力特性，可取前两阶

振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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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用词说明

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，对要求严格程度不

同的用词说明如下:

1)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:

正面词采用"必须"，反面词采用"严禁";

2)表示严格，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:

正面词采用"应"，反面词采用"不应"或"不得";

3 )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:

正面词采用"宜"，反面词采用"不宜'气

4 )表示有选择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，采用"可"。

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"应符合..

的规定"或"应按……执行"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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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标准名录

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))GB 50011 

《烟囱设计规范 ))GB 50051 

《石油化工建(构)筑物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))GB 50453 

《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))GB 18306 

《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))TSG 21 

《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安全技术规范 ))AQ 3053 

• 67 • 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

石油化工钢制设备抗震设计标准

GB/T 50761 - 2018 

条文说明



编制说明

本次修订是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《关于印发 ( 2015 年工程建

设标准规范制订、修订计划〉的通知 >> (建标 (2014J189 号)的要求，

由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对《石油化工钢制设

备抗震设计规范 >>GB 50761-2012 进行了全面修订。

这次修订调整了抗震设计反应谱在直线下降段的斜率;完善

了设备抗震重要度的分类;简化了地震作用调整系数;对安装在构

架上设备的水平地震作用的计算方法进行了补充完善;根据完成

的研究课题，对立式圆筒形储罐和支腿式直立设备的阻尼比进行

了调整;根据本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和建议，对相关条文和

文字进行了修改等。

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，参编单位

是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、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、

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，主要起草人是冯清晓、寿比南、孙恒志、

杨国义、李群、孙毅、历亚宁、赵凤新、胡庆均、陈奎显、许超洋、倪正

理、张郁山 。

为便于广大设计、施工、科研、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

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，编制组按章、节、条顺序编制

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，对条文规定的目的、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

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 。 但是，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

等的法律效力，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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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

1. 0.1 国家有关防震减灾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是指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防震减灾法》、国务院令第 323 号《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 》

等 。 标准的编制是以现有的科学水平和国家的经济条件为前提，

由于目前对地震规律的认识还很不足，因此编制标准的科学依据

只能是现有的经验和资料 。

1. O. 2 关于大于 9 度地区的石油化工钢制设备的抗震设计，由于

缺乏相关地震资料和数据，本标准尚未给出具体设计规定，目前可

按原建设部印发 (89)建抗字第 426 号《地震基本烈度 X 度区建筑

抗震设防暂行规定》执行，并结合设备的特点进行理论和试验研

究，确定其分析方法和抗震构造措施，为设计提供依据 。

1. O. 3 鉴于石油化工设备受地震破坏后的危害程度和目前在设

备的设计计算中(除加热炉外)采用单一安全系数的许用应力法进

行强度校核，为确保设备的抗震安全，本标准仍采用 1990 年中国

地震烈度区划图规定的地震基本烈度和现行国家标准《 中国地震

动参数区划图 ))GB 1 8306 规定的峰值加速度所对应的 50 年超越

概率为 10 % 的地震烈度(也称基本地震烈度)作为抗震设防的

目标 。

设备本体指设备与物料接触的壳体、加热炉框架结构 。

1. O. 4 本条是抗震设防的基本依据 。 作为抗震设防依据的设计

基本地震动参数或抗震设防烈度，其审批是由国家主管部门依法

规定和批准 。 对于一般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标准是按照现行国家

标准《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))GB 1 8306 给出的地震动参数采用 。

根据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》和国务院令第 323 号 《地震安

全性评价管理条例 》等国家抗震减灾方面的法律法规有关条文规



定，要求对已完成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工程场地或已编制抗震设防

区划的地区，应采用经主管部门批准的抗震设防烈度或设计地震

动参数进行抗震设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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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术语和符号

2. 1 术语

2. 1. 10 抗震构造措施只是抗震措施的一个组成部分 。

2. 1. 12 许用应力设计法是以构件的计算应力 σ 不大于有关标准

所给定的材料许用应力[σ]的原则来进行设计的方法，又称为工作

应力设计法、安全系数设计法等 。

2. 1. 13 当整个结构或结构的一部分超过某一特定状态就不能满

足设计规定的某一功能要求时，此特定状态称为该功能的极限状

态，按此状态进行设计的方法称极限状态设计法，又称为载荷和抗

力系数设计法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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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基本规定

3.1 设备抗震重要度分类

3. 1. 1 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))GB 50223 和

《石油化工建(构)筑物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))GB 50453 中，对建(构 )

筑物按其重要性和受地震破坏后的严重程度进行了抗震设防分

类 。 日本的《高压瓦斯设备抗震设计标准 》中，根据设备本身的重

要性和使用条件将设备划分为 4 个等级 。

鉴于目前石油化工设备的抗震设计是采用单一抗震设防水

准， 即 50 年超越概率为 10 % 的地震动加速度值作为抗震设防目

标，如按照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))GB 50223 

和《石油化工建(构)筑物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))GB 50453 对设备进

行抗震设防分类尚不成熟，对此，本标准参照日本《 高压瓦斯设备

抗震设计标准》的分类方法，根据石油化工设备的特点、规格、储存

介质、使用用途和受地震破坏后的危害程度等把设备重要度类别

划分为四类，分类原则是在参照我国《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

察规程 ))TSG 21 中对压力容器分为三类 的基础上增加 了第四

类一-消防救灾用途的设备 。

3. 1. 2 本条给出了设备抗震重要度系数的取值规定 。

3.2 地震影晌

3.2.1 、 3.2.2 关于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的取值，是根据原建设部

1992 年 7 月 3 日颁发的《关于统一抗震设计规范地面运动加速度

设计取值的通知识建标 0992 J4 1 9 号)给 出的，其定义是 50 年设

计基准期超越概率 10 %的地震加速度的设计取值 : 7 度 0 . lg ， 8 度

0 . 2g ， 9 度 0 . 4g 。 此外，在表 3 . 2. 2 中还按《 中 国地震动参数区划



图 ))GB 1 8 3 0 6 引入了 6 度区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 0. 05g ， 并将

O. 1 5g 和 O . 3g 区域分别列入 7 度区和 8 度区 。

3.2. 3 设备在特定场地条件下所受到的地震影响，除与地震震级

(地震动强度)大小有关外，主要取决于该场地条件下反应谱频诺

特性中的特征周期值 。 反应谱(地震影响系数曲线)的特征周知l又

与震级大小和l震中距远近有关，在现行国家标准《 中国地震动参数

区划图 ))GB 1 8306 的"中国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区划图"中将设

计近震 、远震改为设计地震分组，引入了"设计特征周期"的概念 。

为了更好地体现震级和震中距的影响，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抗震设

计规范 ))GB 500 11 和 《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))GB 50191 对设计地

震进行了分组，按三组设计地震分别给出设计特征周期值。 在地

震影响系数曲线中，设计所用特征周期是通过 T. 来表征 。

3.3 设备体系设计

3.3.1 设备体系的合理性与经济性是密切相关的，为了实现二者

统一 ，必须根据设备抗震重要度类别、抗震设防标准、场地条件等

因素，对设计方案进行综合分析、比较来确定 。 而规则、对称的结

构是震害实例、实验研究和理论分析均得到证实是有利于抗震的，

这不仅指对设备结构的尺寸要求，还包括其刚度、质量和强度分布

的要求 。 总的目的是避免过大的偏心距引起设备结构发生扭转振

动，避免设备结构或支承设备的抗侧力构件出现薄弱部位(层)或

塑性变形集中区 。

1 如果设备建在建筑物内，则建筑物倒塌时将会砸坏设备，

反之，设备倒塌时也可能砸坏建筑物，这些情况在 1976 年唐山地

震和 2008 年汶川地震震害中均有实例 。 因此，在工艺条件允许的

前提下，设备宜露天布置，这样不仅可减轻或避免因建筑物倒塌带

来的地震破坏，而且可节省投资 。

2 设备的抗震设计计算最初环节就是依据设备的结构形式

和特点建立一个用于计算分析的数学模型，该数学模型建立的是



否合理将直接影响到计算结果的精度或准确性 。

3 作为抗震结构体系，应在强度和变形两方面均具有抗震能

力 。 强度能力主要表现在弹性阶段，变形能力主要表现在塑性

阶段 。

4 有些设备因工艺要求，需安装或挂吊在主体设备上，对这

类情况需在设备的连接处采取加强措施， 以防止设备在地震中发

生开裂或脱落 。

5 为了减少设备的倾倒力矩，要求设备的质心直低 。 为了减

小扭矩，要求设备体形直匀称，设备质心宜与其刚度中心重合 。

6 为防止设备在地震中倾覆，建议对重心较高的立式设备采

用带螺栓座的结构形式 。

7 通过对石油化工企业的地震震害考察可知，石油化工企业

的地震灾害许多情况下是由于连接设备的管道破坏引起的。因

此，本款要求与设备连接的管道要考虑在地震过程中能够适应管

线与设备连接点的位移 。

3.3. 2 本条对设备的材料提出了基本要求 。

延伸率反映钢材承受残余变形量的程度及塑性变形;屈强比

为保证当结构某部位出现塑性破后该处有足够的转功能力、耗能

能力 。 良好的焊接性以及冲击韧性是设备延性的保证 。

低温下，材料的韧性将降低，因此要留有足够裕量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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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

4.1 一般规定

4. 1. 1 本条对地震作用方向、竖向地震作用和安装在构架上的设

备做出了规定。

1 在石油化工设备中，除箱式加热炉外，一般都是轴对称结

构。考虑到地震可能来自任意方向，为此要求有斜交抗侧力构件

的设备，要考虑各构件最不利方向的水平地震作用。

2 本款规定对高烈度区的高度大于 20m 的直立设备和加热

炉落地烟囱，要考虑竖向地震作用与重力载荷的不利组合。设备

高度是指设备顶部至设备基础顶面的距离 。

3 从国内外的震害资料了解到，安装在构架上的设备破坏程

度要比安装在地面上的设备严重，因此，要对安装在构架上的卧式

设备(含重叠式换热器)、支腿式设备等考虑结构对设备的放大

作用 。

4. 1. 2 根据地震震害调查和对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O. 05g 或

6 度区的设备抗震计算可知， 6 度地震区设备的地震作用较小，因

此一般情况下对 6 度区的第一类和第二类设备可以不进行抗震验

算，但需要满足相应的构造措施 。

4. 1. 3 本条规定对不同类型或不同计算要求的设备，要采取不同

的计算分析方法。

1 为简化计算，对较矮的直立式设备和简化为单质点的设备

可采用底部剪力法计算设备的地震作用。

2 设备自振周期 T 处在设计反应谱速度或位移控制段时，

推荐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各质点的地震作用。

3 对特别重要或缺少设计依据的设备，为确保安全起见，建



议采用时程分析法进行地震作用的补充计算 。 在选择地震加速度

时程曲线时，要满足地震动三要素的要求，即频谱特性、加速度有

效峰值和持续时间。

4. 1. 4 频谱特性可用地震影响系数曲线表征，依据设备所处的场

地类别和设计地震分组确定 。

加速度有效峰值可按本标准表 4 . 1. 4 中所列地震加速度最大

值采用，该数值是以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除以放大系数 2. 5 得到

的 。 计算输入的加速度曲线的峰值，必要时可比上述有效峰值适

当加大。当设备采用三维空间模型需要双向(两个水平向)或三向

(两个水平和一个竖 向 ) 地震波输入时，其加速度最大值通常按 1

(水平1) : O. 85(水平 2) : O. 65 (竖向)的 比例调整 。 人工模拟的

加速度时程曲线也要按上述要求生成。

输入的地震加速度时程曲线的有效持续时间一般从首次

达到该时程曲线最大峰值的 1 0%那一点算起，到最后一 次达

到最大峰值的 10 % 为止 ，不论是采用实际的强震记录还是人

工模拟地震波，有效持续时间 一般为结构基本自振周期的 5

倍~ 10 倍，即设备结构顶点位移可按基本自振周期往复 5

次 ~ 1 0 次 。

4.2 地面设备设计反应谱

4.2.2 弹性反应谱理论是现阶段抗震设计的最基本理论，本标准

所采用的设计反应谱是根据石油化工设备的特点，在现行国家标

准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)) GB 50011 和《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)) GB

50191 的基础上提出的 ，其特点是:

(1)本反应谱给出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与原建设部建

标0992J419 号文《关于统一抗震设计规范地面运动加速度设计

取值的通知 》中的规定相一致 。

(2)在 TζO . ls 的范围内，各类场地的地震影响系数一律采

用同样的斜线，使之符合 T=O 时(刚体)动力不放大的规律 。



(3)本反应谱存在两个下降段，即速度控制段和位移控制段，

Tg 到 5Tg 控制段是由地震动最大速度决定，此段反应谱按

CTg/ T) γ 币2 αmax 规律衰减 ; 5Tg 到 T = 15s 控制段是由地震最大位

移控制，此段反应谱按[币2 0 . 2 1 一 平I C T - 5Tg)]αmax 规律衰减，当 α

计算值小于 O. 05 1)2αmax 时，取 α = O. 05币2 αmax 。

(4)在《石油化工钢制设备抗震设计规范 ))GB 50761-2012 中

规定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直线下降段的下降斜率调整系数 币1 采

用了分段形式，在周期 6 . Os 前后采用了不同的计算公式 。 这种方

法导致最终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在 6 . Os 处出现突变，如图 1 中灰

色实线所示 。 图中， αn，" x = O. 23 , Tg = O. 钮，~= 0 . 05 。

修订后的标准统一采用原规范中 6. 0s 后 的计算公式确定

轨 。 相同参数下其确定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如图 1 中黑色点线

所示 。 可以看出，新标准不仅避免了 6. Os 处曲线的突变 问题，

而且在 5Tg 与 6 . 0s 之间，新标准确定的地震影响系数略大于原

规范 。

0.25 

楚。 1 5
~ 

讼

望 。 1

0.05 

j司朔。)

图 l 修订前后地震影响系数曲线的比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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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本反应谱的长周期段主要是用来计算储罐液体晃动反应。

(6)为与现行国家标准《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))GB 18306 相

协调，增加了设计地震分组和设计基本加速度为 O. 15g 和 O . 30g 

的地区的反应谱值 。

(7)为满足不同类型的设备抗震设计的需要，本条给出了不同

阻尼比调整系数的计算公式 。

4.3 地面设备水平地震作用

4.3.1 底部剪力法视多质点体系为等效单质点体系，一般适用于

质量和刚度沿高度分布比较均匀的剪切型、弯剪型和弯曲型结构 。

为满足设备的水平地震作用简化计算的需要，本标准的底部剪力

法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))GB 50011 给出的 。

本标准在进行地震作用计算时，由于取消了多年来在设备抗

震计算中所采用的综合影响系数 C 的计算方法，这对有些设备来

说，当不考虑设备的阻尼比影响时，取消综合影响系数的地震作用

计算值比考虑综合影响系数 C 的计算值提高了 50 % ~80 % 。 本

标准通过引人设备地震作用调整系数凡，使按本标准设计的设备

在满足现行国家标准《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)) GB 1 8306 规定的

基础上，保持了与原相关标准规范设计的石油化工设备具有相同

的抗震安全度水准 。

4.3.2 由于时程分析法也可利用振型分解法进行计算，故加上

"反应谱"以示区别，称为"振型分解反应谱法" 。 为提高计算精度，

应适当增加其振型组合的个数，一般可取振型参与质量达到 90 %

所需的振型数 。

4.4 构架上设备水平地震作用

4.4.2 依据国内外长期以来对楼层反应谱的研究结果，当无法确

定支承设备的建(构)筑物结构参数时，本条对安装在混凝土构架

或钢构架上的设备给出了简化计算方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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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架上设备地震作用的放大作用已在历次地震破坏的调查中

得以证实， 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外有关单位己做了大量的测试和

研究工作 。

国外某电话公司通过地震观测资料的研究分析后，确定了加

速度增大的量化指标(按 4 层结构考虑) ，其增大率的平均值以地

面加速度为准，地上一层约为 2 倍，最上层为 3. 2 倍，屋顶为 4 倍

左右 。

国内某大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通过大量的振动台试验和

实物计算分析也给出了各类场地条件下的楼面设备地震作用放大

系数，以 H 类场地土、五层结构的房屋为例， 一层的放大系数为

2. 1 左右，二、三、四层分别在 2. 5 、 3 . 0 、 3 . 5 左右， 而顶层的放大系

数可达 4. 1 左右 。

严格地讲，对于设置在混凝土框架或钢框架上的设备，只有

在满足一定条件时，如设备的质量与构架的质量相 比非常小，一

般小于 1 /500 ; 设备的自振周期 Tc与构架的自振周期 T 相差较

大，即 O. 9> Tj T> 1. 1 时，可以忽略设备对结构的反馈作用，才

可以采用楼层反应谱作为地震输入进行抗震计算，而在石化企

业中安装在混凝土框架或钢框架上的大型卧式设备(含重叠式

换热器)和支耳式等设备相对来说比较重，为使这类设备的抗震

计算更趋合理，在原中国石化总公司北京设计院完成的"石油化

工设备抗震设计(鉴定〉反应谱研究"课题的研究成果中给出了

不同设备阻尼比和设备的质量与构架的质量相比的楼层放大修

正系数，见表 10

表 1 楼层放大修正系数

C 
刑。/""

0. 1 0. 05 0.02 。 . 01

二d /2 O. 50 。 . 3 7 O. 29 O. 28 

1/ 10 O. 68 0.5 1 O. 38 O. 3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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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楼层放大修正系数

E 
nl'ol tn 1 

。 l 。 . 05 O. 02 。 . 01 

1/ 50 O. 87 0. 76 0. 67 O. 62 

1/ 100 O. 93 O. 90 。 . 80 O. 80 

';:;; 1/ 500 1. 00 ]. 00 1. 00 1. 00 

注 :川。 为设备的质量 ; 111 1 为构架楼层的质量，巳为设备的阻尼比 。

4.4.3 对安装在?昆凝土框架或钢框架上的卧式设备(含重叠式换

热器人支腿式等设备，当已知构架结构的参数时，可采用本标准附

录 A 给出的方法进行水平地震作用的计算 。

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，对直接支承在钢框架(或钢筋混凝土框

架)上的塔类设备、大型卧式设备、支耳式设备等均不属于此范围，

对这类结构的设备，在抗震计算时应将设备与支承结构作为一个

整体来考虑其相互相联的影响 。

4.5 竖向地震作用

4.5.1 本条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))GB 50011 

编写的。

通过对设备地震震害的调查实例(如汶川地震中，什那地区的

川心店化工厂的硫酸吸收塔和登峰化工厂的 100m:! 球罐地脚螺

栓被拉长、拉断)和大量的计算分析表明，在地震烈度为 8 度、 9 度

时，设备在竖向地震作用下的影响不能忽视 。

竖向地震影响系数的最大值可取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的

65% 。 对多质点体系，计算竖向地震作用所采用的设备等效总质

量载荷 mcq 可取总载荷代表值的 75 % 。

4.6 载荷组合

4.6.1 考虑到与现行石油化工设备设计有关的标准规范的连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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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，以及目前对大部分设备采用可靠度设计的条件尚不成熟，所以

在本标准中 ，除加热炉是采用极限状态法进行设计外，对其他设备

仍采用许用应力法进行设计 。

4.6.2 本条对采用许用应力设计的设备给出了抗震验算时载荷

组合的基本原则 。

4.7 抗震验算

4. 7.1 本标准对加热炉设备的钢结构采用极限状态设计法，在抗

震验算时，其地震作用与其他荷载作用的组合需按现行国家标准

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))GB 500 11 的规定执行 。

4.7. 2 本条给出了采用许用应力法进行设备抗震验算的规定 。

目前国内外的抗震规范中，在对结构进行抗震强度验算时，考

虑到地震作用为一种发生概率较低的短期作用，都对结构安全度

做一定的调整 。 一般情况下，当采用安全系数法设计时，安全系数

取值比不考虑地震作用的工况有所降低; 当采用许用应力法设计

时，则将许用应力值予以提高，二者是一致的 。

在我国的建(构)筑物或设备的抗震设计中，均采用统一的比

值， 即安全系数一般取不考虑地震作用时数值的 80% ，或许用应

力值取不考虑地震作用时的 125 % 。

提高设备抗震设计许用应力值的理由是:

(1)地震作用为短期作用荷载，较大的地震多为几十年或百年

一遇 。 而石化设备因受介质腐蚀和生产周期等影响，设备的服役

区一般为 10 年 ~20 年 ，因此在设备使用期遭遇大地震的概率较

低，安全度可以适当降低 。

(2)设备本体是由钢材制造的，延性好，在短期地震荷载的作

用下，材料的动力强度比静力强度有所提高 。 钢材的屈服极限与

强度极限的提高程度随应变速度而不同，应变速度越大屈服极限

提高越多静力作用下的屈服极限越小，则在动力作用下的屈服极

限提高也越大;动力作用下的强度极限也比静力作用下的强度有



所提高，但提高的程度远低于屈服极限 。 因此，在短期的地震动作

用下，设备应变速度很大，使钢材的动力强度有较大的提高，设备

的抗震能力也随之增强 。

( 3)石化设备一般都是对称或圆形结构，抗震能力强，因此，设

备抗震设计的许用应力比不考虑地震作用时应该有所提高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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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卧 式设备

5. 1 一般规定

5. 1. 1 本条给出了卧式设备的适用范围 。

5. 1. 2 本条根据经验给出了卧式设备的自振周期取值 。

5.2 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

5.2.1 振动台试验、现场实测和大量的抗震计算结果表明，卧式

设备的结构自振周期大部分为 o . 05s~0 . 3s o 对此， 一般情况下

可不进行设备的自振周期计算，在采用反应谱理论计算设备地震

作用时，对设备的地震影响系数可直接取 αma x 0 

5.2.4 对重叠式卧式设备，可简化为图 5 . 2. 4 所示的多质点体

系 ，采用底部剪力法进行抗震验算。

5.2.5 本条明确了卧式设备的本体、支座、地脚螺栓等应进行

抗震验算 。 在日本《高压瓦斯设备抗震设计标准 )) (1 997 年修

订版)及《鞍座支撑的水平压力容器 )) JIS B8278一2003 中，将

卧式设备承受的水平和竖向地震作用等效为鞍座反力，其中水

平地震作用等效鞍座反力取轴向和横向水平作用分别等效后

之大值，然后进行各应力的校核验算 。 而根据我国振动台试

验，从设备横向进行激振，壳体压应力比较大，且支座边角处

壳体压应力最大，因 此， 在抗震验算时，尤其要考虑横向 地震

作用下等效鞍座的反力时，对支座边角处的壳体环向压应力进

行验算 。

5.3 抗震构造措施

5.3.1 根据对设备的地震震害调查可知，设备的地脚螺栓是抗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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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薄弱环节。高柔设备的地脚螺栓往往被拉长或拉断，低矮设备

的地脚螺栓常出现剪断破坏现象，因此要重视对设备地脚螺栓的

抗震验算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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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支腿式直立设备

6. 1 一般规定

6. 1. 1 支腿式设备一般是由角钢、槽钢、工宇钢、 H 型钢或钢管

支柱支撑，不宜用于高度较高、直径较大、高径比较大的直立设备，

当设备高度大于 10m 或高径比大于 5 时，建议采用支耳式结构或

裙座式结构形式 。

6.2 自振周期

6. 2.1 支腿式设备自振周期的计算公式是考虑了支腿弯曲变形

和剪切变形的影响推导出来的 。

6. 3 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

6. 3.1 本条要求对支腿式设备要按照地震设防的有关规定进行

抗震计算 。

6. 3. 2 因为有些支腿式设备是安装在框架(构架)上的，在计算地

震作用时，要考虑框架(构架)对设备的放大影响 。

6. 3.3 支腿式设备的阻尼比是参考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与中

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完成的"石油化工钢制设备结构阻

尼比研究"课题的研究成果给出的 。

6.3. 4 地震时，支腿支承的设备将随着每个支腿的弯曲变形而整

体变形，由于支腿的连接部位与设备重心不在一条垂直线上，地震

中设备首先将产生倾覆力矩，而支腿则承受偏心压缩使其屈曲强

度降低 。 对此，本条要求要对支腿连接焊缝强度、地脚螺栓强度、

基础板强度、支腿连接处的筒体强度进行抗震计算 。

6.3.5 为简化本章正文条文的编写，将支腿式设备的抗震验算内



容放入附录 B 中。

6.4 抗震构造措施

6.4.2 支腿式设备的震害主要表现在设备的移位、倾覆等，由于

设备的移位往往造成连接管道拉裂，因此对设备的支腿必须设置

地脚螺栓固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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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支耳式直立设备

7.1 一般规定

7. 1. 1 支耳式设备是由支耳式支座通过垫板与设备简体焊接，可

用于高度较高 、直径较大或高径比较大的直立设备 。 支座与设备重心

存在偏心，在重力作用下支座处的筒体存在较大的附加剪力和弯矩。

7.2 自振周期

7.2.1 由于支耳式设备是安装在框架上，设备自振周期不仅与设

备本身结构特性有关，而且与框架结构特性有关，理论计算较复

杂 。 因此，本节给出的设备自振周期计算公式是采用了现行国家

标准《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))GB 50009-20 1 2 附录 F 给出的框架基

础塔的自振周期的经验公式 。

7.3 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

7.3.1 支耳式设备的结构比较特殊，一般情况下可按地面设计反

应谱计算地震作用，对安装在较高框架(构架〉上的支耳式设备，在

计算地震作用时，要考虑构架对设备的放大影响 。

7.3. 3 支耳式设备的阻尼比是参考裙座式直立设备给出的 。

7.3.4 考虑到支耳式支座可用于直径较大或高径比较大的直i

设备，因此 ，有必要核算支座处简体的轴向应力 。

7. 3.5 为简化本章正文条文的编写 ，将支耳式设备抗震验算的内

容放入附录 C 中 。

7. 4 抗震构造措施

7. 4.1 、 7 . 4.2 由于支耳式设备的结构形式在地震 中会产生以设



备本体为刚体，支承结构为弹性体的扭转振动，因此，为减少或避

免设备产生扭转振动，支座要尽量选择在设备的重心位置。当抗

震设防烈度大于 8 度，或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大于 O. 30g 时，支耳

数应大于 4 ，且为偶数，当支耳数量较多时，有必要采用上下环板

的结构形式 。

7.4.3 为避免设备在地震中产生移位或滑脱等震害现象，在抗震

验算中拉应力和剪应力均小于 0 的情况下，也要设置地脚螺栓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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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裙座式直立设备

8.1 一般规定

8. 1. 2 根据地震震害调查和大量的实例计算，本条要求设计基本

地震加速度大于或等于 O. 20g 或抗震设防烈度大于或等于 8 度

区，高度大于 20m 的直立设备需考虑竖向地震作用 。

8. 2 自振周期

8.2.4 对设置在构架上的直立设备，有必要考虑构架对设备自振

特性的影响，对此本条第 1 款规定，在计算构架上直立设备的自振

特性时应视构架为设备本体的一部分，采用刚度等效的方法进行

计算 。 采用振型分解法计算直立设备的自振周期精度较高，对于

较高的直立设备建议采用该方法计算其自振周期 。

本条第 2 款给出的经验公式是通过对大量安装在构架上的直

立设备动力特性的现场实测，并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得到的 。

8.3 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

8.3.3 根据对高度小于或等于 10m 直立设备的计算了解到，该

类设备的自振周期一般都为 O. ls~O. 3s ，对此，为简化地震作用

的计算，地震影响系数可取最大值 。

8.3.5 在石油化工企业中，因生产工艺需要使得裙座式直立设备

的类型繁多，有高度不到 10m 的塔类设备，也有高度超过 100m 的

超大型塔器;有的塔直径仅有几十厘米，有的塔直径已达 10m 或

10m 以上。为使这类设备抗震计算中阻尼比的取值更趋科学合

理，许多单位共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。 本条引用了其成果，根据这

类设备的结构形式和结构自振周期的规律统计分析给出了裙座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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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立设备结构阻尼比的取值范围 。

8.3.6 在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O. 20g~ O. 40g 或抗震设防

烈度大于或等于 8 度的地区，对高径比较大的直立设备，其竖向地

震作用不容忽略 。

8.4 抗震构造措施

8.4.1 在石油化工企业中，直立设备用平台与其他设备(或构筑

物)相连接是常见的 。 研究表明，当直立设备仅由一层平台与其他

设备连接时，往往在连接处的筒壁上产生较大的地震弯矩和局部

应力，对直立设备的抗震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。 因此，本条规定连接

设备的平台最好不与其他设备或构筑物直接连接 。

8.4.2 因生产工艺要求，与主体设备有关的附属设备如直接安装

在设备本体上，将对设备产生较大偏心载荷，对抗震不利 。

8.4.3 直立设备在地震中晃动较大，为防止内部构件在地震中滑

脱，特编写本条 。

8.4.5 为使设备地脚螺栓受力均匀分布，本条规定直径大于或等

于 800mm 的设备的地脚螺栓数目不少于 8 个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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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球形储罐

9. 1 一般规定

9. 1. 1 球罐的种类很多，结构形式也有所不同。常用的有拉杆式

结构，其中有的拉杆是拉接在相邻支柱之间，有的拉杆是隔一支柱

拉接，有的采用铜管支撑;有的采用 V形柱式支撑;有的采用三柱

合一形柱式结构支撑 。 此外，还有因工艺要求 ，将球罐安装在较高

的混凝土框架上，而设有两层拉杆的结构 。 本标准给出的计算方

法适用于可调式拉杆或固定式拉杆在相邻支柱间拉接的赤道正切

或相割柱式结构。

9.2 自振周期

9.2.1 除本标准外，目前在我国还有四项标准规范涉及球罐的抗

震设计(或抗震鉴定) ，这四项标准规范分别为《钢制球形储罐 ))GB

12337 、《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))GB 5019 1 、 《 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

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))GB 50032 和《石油化工设备抗震鉴定标

准 ))SH/T 3001 。 在这四项标准中，给出的 自振周期的计算方法有

三种，其中《钢制球形储罐 ))GB 12337 为一类， ((构筑物抗震设计规

范 ))GB 50191 与 《 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》

GB 50032 为一类， (( 石油化工设备抗震鉴定标准 )) SH/T 3001 为

一类 。

根据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长期以来对在役的球罐类设

备自振周期的大量实测值，以及在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等单位

共同完成的"石油化工设备阻尼 比研究"课题中，对上述四项标准

中的自振周期计算公式进行了计算对比分析，通过对各类方法的

计算值与实测值和有限元计算值对比分析可知 ， (( 石油化工钢制设



备抗震设计规范 ))GB 5076 1-2012 给出的自振周期的计算方法与

实测值较接近 。 对此，本标准沿用了《石油化工钢制设备抗震设计

规范 ))GB 50761-2012 给出的自振周期的计算方法。

球罐储存介质的有效率 。 球罐常用于储存石油气、煤气和氨

气等液化气体 。 根据 G. W. Housne r 理论，液体在地震中可分为

两个部分，一部分固定在罐壁上与罐体做一致运动(称为固定液

体 ) ;另 一部分独立做长周期自由晃动(称为自由液体) 。 地震时，

主要是固定在罐壁上的这部分液体参与结构的整体振动 。 因此，

在本节中引入了有效质量这一概念 。 结构的模拟质点体系见

图 2 。

图 2 自由液体质量和固定液体质量示意图

在图 2 中，自由液体质量和固定被体质量按下式计算:

mf = (1 - (ÇJ )7月 1

m z (ÇJ mL 

式中: 77t f 自由液体质量 (kg) ; 

77t1. 一一储液质量 ( kg);

7n 2 ←→固定液体质量(也称液体有效质量) ( kg ) ; 

ψ 一一储液的有效质量率系数 。

(1) 

(2) 

由式 (2 ) 可知，储液参与整体结构振动的有效质量等于球罐储

液总质量与储液有效率系数的乘积 。 而储液有效质量率系数 ψ是



根据球罐中液体充满程度，按本标准图 9 . 2. 1 查取。

9. 2.2 水平刚度的计算公式与目前国内的有关标准相比有所不

同，这里是采用了 日本《高压瓦斯设备抗震设计标准》中的计算方

法，该方法是根据结构力学中的位移法推导出来的，在推导过程中

基本假设条件如下:

(1)球壳为刚体;

(2)支柱的上端为固接;

(3)支柱的底端为饺接 ;

(4)拉杆支撑的两端为钱接 ;

(5)考虑支柱、拉杆的伸缩和弯 曲;

(6)基础为刚体 。

简化的结构分析计算模型见图 3 。 把球壳视为刚体，地基视

为刚性，设作用在球壳中心的水平地震作用 Fh 所产生的挠度为

ò ，则水平刚度 K 为 :

瓦
-
s

一


K 
( 3) 

式中， K 是球罐支撑结构的水平刚度，它是由支撑构架抵抗

弯曲变形的刚度 Kl 和拉杆与支柱形成的构架剪切刚度几 合成

的，即 :

几→|

变形前

K = _ 1 
1 , 1 --_--

K l ' K 2 

(4) 

剪切变形

图 3 结构变形示意医l

弯曲变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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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基本假设条件可知 ， 式 (3) 、式 ( 4) 的推导是偏于安全的 。

此式在推导过程中不仅考虑了构架的剪切影响和弯曲影响，同时

考虑了拉杆位置的变化和直径变化的影响 ，拉杆直径的变化直接

影响构架的水平刚度，考虑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。

9.2.3 目前，国内外有关的标准规范中均把球罐的整体结构简化

为单质点体系来考虑 ，视球壳为刚体，质量集 中在球壳中心， 刚度

以构架的水平刚度为主 。 忽略基础的影响，以此为动力分析模型

得到球罐的基本自振周期为:

T 1 -川示 (5) 

式中 : lneq 一一按本标准第 9.2 . 1 条求出的球罐等效质量 ( kg);

K 一一按本标准第 9. 2. 2 条求 出 的结构水平刚度 CN/
m m 

9. 3 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

9.3.1 为使按本标准设计的球罐类设备的抗震安全度水准不低

于原相关规范的设计水准，本条要求球罐类设备都要按照设防地

震的有关规定进行抗震计算 。

9.3.3 球罐的阻尼比是根据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与中国建筑

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完成的"石油化工钢制设备结构阻尼比研

究"课题的研究成果给出的 。

9.4 抗震构造措施

9. 4.1-9. 4.3 球罐的主要震害表现在地脚螺栓被拉长或拉断/

剪断，拉杆被拉断，与罐体连接的进出口管线被拉断等 。 例如，

19 5 2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恩郡地震中，一个液化气球罐由于连接管

线破裂引起爆炸， 2008 年 5 月 12 日的汶川大地震中，位于什那市

红白镇的辈峰化工厂 1000m3 球罐支柱的地脚螺栓被剪断、支柱移

位，罐底进出口管线在法兰连接处断裂 。 因此，本节从对地脚螺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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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接的可靠性 、支柱拉杆等连接可靠性、地震过程中结构耗能过程

等方面提出抗震构造要求 。 与罐体连接的进出口管线采用柔性连

接要求，统一放在本标准第 3 . 3 . 1 条第 7 款中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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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立式圆筒形储罐

10. 1 一般规定

10. 1. 1 本章适用范围同现行国家标准《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讪

罐设计规范 ))GB 50 34 1二20 1 4 的第1. o. 2 条。本条对储罐高径 比

和容积的规定是根据目前国内常用 11tl 罐的公称容积系列的有关参

数，经计算、分析、归纳后，并参考美国石油学会标准《钢制焊接油

罐 ))API Std 650 而制订的 。 对储罐的高径比上限值，由原规范

GB 5076 1←20 1 2 中的 1. 5 调整为 1. 6 ，主要是与现行国家标准

《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油罐设计规范 ))GB 503 Lll、 现行行业标准

《钢制常压立式圆筒形储罐抗震鉴定标准 )) SH/T 3026 等相关标

准保持协调，同时也扩大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。

10. 1. 2 本章原则上只适用于具有自 由液面的储被罐的设计 。 对

于浮顶罐，因为其浮顶是处于漂浮状态的薄膜圆盘，且浮顶下面仍

保持有部分油气空 间，浮顶对液面几乎不起约束作用，故可把浮顶

罐近似地当作自由液面储罐看待。但对固定顶盖，且盖液之间的

空间小于储罐容积的 4% 时 ， 则所有储掖几乎全被储罐周边约束

住，所以本条做了空间容积 4 % 的规定 。 原规范中"储罐容积的

4 % "不明确，修订为储罐公称容积的 4% 。

1 0. 2 自振周期

10. 2.1 目前我国共有三项标准规范涉及储油罐的抗震设计(或

抗震鉴定) ，这些标准规范分别为《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油罐设计

规范 ))GB 50341 、《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)) GB 50 1 9 1 和 《钢制常压

立式圆筒形储罐抗震鉴定标准))SH/T 3026 。 在这些标准规范中 ，

关于储油罐自振周期的计算都各自给出了不同的计算方法 。 美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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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油学会标准《钢制焊接油罐 )) API Std 650 也给出了储罐罐液祸

联振动基本自振周期的计算公式。

在这些标准规范中，对同一种设备却给出了不同的计算方法

而导致计算结果存在差异，给从事该方面工作的设计人员带来诸

多的不便和困惑 。 对此，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在 2007 年开展的

..石油化工钢制设备结构阻尼比研究"课题中，利用对大量储油罐

的现场实测周期值和有限元计算得到的自振周期值与上述目前现

行国家或行业标准规范中给出的自振周期计算公式进行对比计算

分析 。 通过比较分析，课题组认为《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油罐设计

规范 ))GB 5034 1←2003 中 给 出的自振周期计算值与实测值较接

近 。 为做到国内标准规范的统一 ，本标准采用了《立式圆简形钢制

焊接油罐设计规范 )) GB 5034 1一2003 中给出的计算方法 。 GB

5034 1-2014 沿用了 2003 版的计算方法，但公式中罐壁 1 /3 高度

处的厚度由 GB 5034 1-2003 中的有效厚度改为了计算厚度，对

具体的储罐，其罐液稠联振动自振周期应该与罐壁的实际厚度有

关，故本标准对罐壁(Jl /3 的取值修改为名义厚度扣除钢板厚度负

偏差(对新建储罐)或实测厚度(对在用储罐) 。

10.2.2 储液晃动基本自振周期计 算公式(10 . 2. 2 )取自

G. W. Housn巳r 的著作 。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和美国石油学会标准

《钢制焊接油罐 ))API Std 650 均采用了此计算式 。

10.3 水平地震作用及效应

10.3.1 油罐本身属大型壳体结构，在地震 中一旦发生破坏不仅

仅表现在地震的直接经济损失上，还表现在随之产生的次生灾害

上，而往往次生灾害的损失都大大超过地震本身带来的直接损失 。

为使按本标准设计的油罐的抗震安全度水准不低于现行相关标准

规范的设计水准，本条要求对油罐要按照设防地震的有关规定进

行抗震计算 。 本条是根据反应谱法写成的 。 其中由动液系数 ψ 引

进了动液压力的概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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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 00.3.1-1) 中的 m叫 ，精确计算时，应该包括罐壁和罐顶的

质量 。 考虑到罐壁和罐顶的质量通常只相当于满载时储液质量的

1. 2 % ~3 . 2 % ，最大不超过 10 % ，为了简化计算，在公式中增加罐

体影响系数 Y 1 = 1. 1 以考虑罐体质量的作用 。

与本标准内容相协调，计算水平地震作用时，考虑地震作用调

整系数 。

10. 3.2 油罐的阻尼比是根据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与中国建筑

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完成的"石油化工钢制设备结构阻尼比研

究"课题的研究成果给出的 。 与 GB 5 0 34 1 、 AP I Std 6 50 等国内外

标准一致，储液的阻尼比取 0. 0 05 0

10. 3. 3 本条动液系数的计算公式取自 G. W. Housner 的著作 。

他认为，如果储罐比较细高，例如 Hw > 1. 5R 时，罐体下部深度低

于 1. 5R 的储液可以认为与完全被约束在储罐内一样，即假定从

储液上表面至深度为 1. 5 R 处有一刚性水平薄膜把储液分割成上

下两部分。 液体的运动只限于上部分，而下部分储液则如刚体一

样固定在罐壁 。 据此，不难导得式00.3.3-2) 。

10.3.4 根据 G. W. Housner 刚性壁理论，计算得到的脉冲压力

作用中心的高度为 0 . 375Hw ' 日本标准取 Hw /D 的函数，其值通

常为 0. 3 7 5 H w ~ O. 437 Hw 。 考虑到罐体弹性会增大地震作用，对

流压力也可能与脉冲压力桐联，所以本标准取压力中心的高度稍

大一些，取 0.45 Hw ，于是得到倾覆力矩公式(10.3.4) 。

10. 4 罐壁竖向稳定许用临界应力

10. 4.1 罐壁竖向压缩临界应力公式 00 . 4 . 1 -1)和式(1 0 . 4.1 - 2)

是按大连理工大学邬瑞锋教授等人提出的力学模型求得的。首先

按有限元法用环壳单元把罐壁离散，对液体则用解析法进行分析，

然后通过边界积分将动力影响转加到罐壁上并求解罐液捐联振

动，再用反应谱法求出其地震反应，最后用线性屈曲理论和能量法

进行动力稳定分析。根据这一计算模型，对大量标准系列油罐进



行计算，并根据计算所得的大量数据，回归而得到临界应力的计算

公式 。

国内外现行的一些储罐抗震标准中，包括 API Std 650. 采用

的轴压稳定临界应力公式都是基于轴对称空圆筒在纯轴压作用下

按静力理论推导而得的，这显然且实际地震时的受力情况相去甚

远，运用这个不考虑储液动力影响并按静力理论推导的公式来验

算由动液理论计算所得的罐壁应力显然是不够合理的 。

要说明的是，在 API Std 650 标准中，虽然也引进了静液压力

作为确定临界应力的一个附加因素，但这毕竟还是从静力观点出

发的。

30 个标准系列油罐的计算结果表明，在设防烈度 8 度 、 H 类

场地土时，按国内外一些标准中的公式计算时，许多罐的罐壁竖向

压缩应力成倍地提高后也能满足抗震要求，甚至有些罐，如

50000m3 、 30000m3 外浮顶罐和 1 0000m3 拱顶罐分别提高到现有

应力的 4. 4 倍、 2 . 8 倍和 4 . 2 倍都尚能满足抗震要求，这是不够安

全的，也与按动力模型计算的抗失稳结果不符。另一方面，如果加

大安全系数，把许用临界应力缩小，则许多容积较小的罐又不能满

足要求 。

本次修订时，针对容积为 200m3 ~ 30000m3 的储罐，按照 GB

5076 1一2012 中式00. 4.1 -1)和式00 . 4. 1 - 2)计算，竖向稳定临界

应力系数 K = 0.1 2~0. 20. 小于 GB 5034 1 和 JIS B 8501 、 API

Std 650 中相应的系数 O . 22 、 0 . 33 和 0 . 41，已经偏保守，如果按第

1 0 . 4.2 条再考虑1. 5 的安全系数，则结果过于保守，经济性差，为

此，修订时在保留1. 5 作为安全系数的情况下，将 Kc 值扩大

1. 5 倍 。

10.5 罐壁的抗震验算

10.5.1 试验发现，尽管竖向激励时台面加速度峰值是水平激励

的 4 倍，但水平激励的提离高度却比竖向激励的还大，这说明提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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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主要是由水平地震作用引起的 。 而式(1 0. 5. 1)正是体现了这一

原则的，因为其中的 Mg就是由水平地震作用产生的 。 式 00 . 5 . 1 )

的实质是与 API Std 650 一致的，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。

10.5.2 GB 5076 1-20 1 2 中的提离反抗力计算式 00 . 5 . 2- 1 ) 来

自美国石油学会标准《焊接石油储罐 )) API 650 0 Fl 包括 Fl.o 和重

力抗力， Fu) 为储液和罐底所能提供的最大提离抗力， 其限制值

0. 02 Hw D rρJ; X 1 0-!) 相当于限制其提离深度为罐底半径的

6 . 8 % 。 该限制值相当于原规范 FI.的限制值 250ρ， H wD r (ρ‘ 为比

重) 中的 250 ，换为 196 ，该限制 Fr.o 比较合理，意义更加明确 。

但由于 GB 50 7 6 1-2012 中液位高度 Hw 等参数的单位与

API Std 650 中不同，因此上述公式与 API 650 中相应公式实质不

同，存在问题 。 故修订时，根据各参数的单位将公式做了修正，修

正后的公式与 API Std 650 实质相同 。

10. 5. 3 按 API Std 650 ，当锚固比 J > 1. 54 时 ，储罐应设置锚固，

而 F， > 2孔， 对应 J > 1. 54 ，由于本标准在第 10 . 5 . 4 条 和 第

10. 5. 5 条中分别提出了锚固罐和无锚固罐的抗震验算要求，故此

处增加 一条设置锚固的判定条件，将 GB 50761-20 1 2 中 第

1 0 . 5 . 4 条第 3 款的第 4 项取消 。

10.5. 4 本标准增加了锚固储罐的计算方法 。 罐壁底部应力与未

发生提离的储罐计算相同 。 对 9 度地震 ， 要考虑竖向地震的影响

(竖 向地震影响系数取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的一半) ，故增加1

竖 向地震影响系数 C.= l 十 O . 5 X O. 9 = 1. 45 0 锚固螺栓的强度验

算要使罐底周边单位长度上的锚固螺栓抗力大于周边单位长度上

的提离力与罐壁重力之差。

10.5. 5 本条主要是引进提离影响系数 。 根据国内外许多学者的

理论和实验分析，一致认为提离会急剧增加罐壁的应力 ， 因此提出

了提离影响系数 。 式(1 0. 5 .4- 1 )是锚固罐 ，或虽是浮放罐，但是未

发生提离(即 F， < FI.) 时的罐壁底部竖向压应力的计算公式 。 由

于提离问题是储液罐罐体、储液与基础等的多种非线性搁联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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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三维动边界接触问题，要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 。

API Std 650 2005 版考虑了竖向加速度的影响，根据目前国内的

抗震设计的一般要求尚不考虑该部分的内容，因此我们仍然参考

API Std 650 修订版 2003 的相关内容，该标准在发生提离时罐启事

底部的竖向压应力是用曲线形式给出的，经过转化，不难得到 :

σe - 去 + 11 CC) 尝
式中 11 CCx ) 是变量 Cx 的函数 ， API Std 650 中的 c 为:

(6) 

C, =一二坐l
Df ( W ]. +W, 

(7) 

式中的 (Wl_ 十W，) 就是本标准式0 0 . 5 . 2 - 1 ) 中的凡，因此不难得

到:

记
一
矶

C 
(8) 

API Std 650 认为，当 c 大于1. 57 时，罐体结构将不稳定，这

相当于本标准 F， /FL > 2 的情况 。 这一限制使得标准系列罐中的

一些高径比较大的罐在 8 度时就已不能满足稳定性要求，除了由

于这些罐的高径比较大外，另一原因是 API Std 650 的计算液体

抗力 Wl_过于保守，忽略了底板膜力的影响，因此使得 Wl_ 偏小 。

考虑到限制 F， / Fl_ ζ2 ，有益于限制罐体的高径比，保证储罐的安

全 ，故本标准采用了这一限制条件 。 式 00.5. 5-2) 中的 CL就是式

(9) 中的 II CC) ，它也是变量 F， /Fl_ 的函数，即:

L = / 1 CC, ) = /(F j F L ) (9) 

但在 API Std 650 中， 当 Cx 接近 1. 57 O!Jl F ,/ FI 接近 2) 时，

f l CC) 急剧增加，导致应力非常之大 。 考虑到它用的是静提离模

型，其提离段上的抗力 WL 为常数，且 W 1 的计算值偏低 。 在对标

准系列罐大量验算的基础上，本标准提出了提离影响系数的计算

公式 (10 . 5 . 5-3) 。

应该指出的是，对标准系列罐的验算表明，现有内浮顶罐的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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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影响相当大，许多罐在 8 度时就出现 F， / FL >2 的情况，这主

要是由于其高径比较大，设计时要给予注意 。

10.6 j在面晃动波高

10.6. 1 G. W. HOll sner 根据势流理论和理想流体的条件导出了

液面晃动披高的计算公式，经 Clo llgh 修正后为 : h ,. = aR， 后来美
技术情报司 TID7024 在应用时又改变成 :

儿 = 0 . 3叫叫4.77 JI/J) (1 0) 

式 中: h v 一一液面晃动波高 (m) ; 

α 一一-地震影响系数;

1 一一一储液晃动基本自振周期 (s) ; 

H 二→储液高度 ( m) ; 

D 一→罐直径 (m) 。

日 本工业标准《钢制焊接油罐结构 )>JIS B 850 1 规定液面晃动

波高为 :

h v = O. 4 1 8 Dα 

0. 64 1 
α -一一一一一一一

T , 

(11) 

(1 2) 

该标准中选取速度谱段进行波高计算，并且取速度谱值为

100cm/ s o 

编制本标准时，采用势流理论并考虑流体蒙古性影响后导出液

面晃动披高人为 :

h v = O. 837Rα (1 3) 

当采用反应谱理论计算波高时， α 由加速度反应i普查出 。

经过对 J1S B 850 1 、 APl Std 650 、 GB 5034 1 、 GB 5076 1一2012 、

SH 3048 等标准的储液晃动波高计算公式对比，发现 GB 5034 ] 和

GB 50761-2012 存在阻尼调整系数重复修正的问题(即在晃动披

高计算公式中既考虑了阻尼比为 O. 005 时的调整系数 1. 79 ，又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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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地展影 响系数中考虑了阻尼比为 0.005 时的调整系数

1. 511 4) , GB 5034 1 计算得到的晃动波高明显高于其他标准，结果

不合理 ;GB 50 7 6 1-2012 由于引用的 K" 系数不妥，计算所得的

晃动波高明显偏小 。

本标准修订时，去掉了 GB 50761-20 1 2 中计算储液晃动波

高公式中的系数1. 5 ，将公式修改为 H，，= 平K "G "R ， 增加了罐型系

数斗，对浮顶和内浮顶储罐，取亏= 0.85 ， 对固定顶罐，取亏= 1. 0 ，并

结合了储罐在地震中液面晃动的实际情况，重新修正了调整系数

K v 0 调整系数 K" 已包含式(1 3) 中的系数 0. 837 。

采用本标准修订后的计算公式 ，对直径从 5m 到 100m 的储罐

进行计算 ，所得的晃动波高数值与 JlS B 850 1 的结果吻合得较好 。

10.7 抗震构造措施

10.7.2 锚固螺栓的结构规定采用了现行国家标准《立式圆筒'形

钢制焊接油罐设计规范 ))GB 5034 1 的有关规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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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加 热炉

11. 1 一般规定

11. 1. 1 本条给出了加热炉抗震设计的适用范围 。

11. 1. 2 本条规定了计算地震作用时要遵循的原则 。

1 计算箱式加热炉框架和圆筒炉对流室框架的地震作用时，

要考虑框架结构两个主轴(短边和l长边)方向的水平地震作用，这

是考虑到地震作用可能来自任意方向 。 为此，框架在两个主轴方

向的抗侧力构件均要满足抗展要求 。

2 卧式加热炉是指燃烧炉之类的气体加热炉，这类加热炉在

炉膛内不设炉管，炉多为重力式结构，计算水平地震作用时，取垂

直于炉体长轴方向的横向水平地震作用，这样假定偏于安全，而在

炉体的长度方向，考虑由炉体的温度膨胀所产生的摩擦力作用，所

以可不考虑炉体长度方向的水平地震作用 。

3 、 4 此两款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《烟囱设计规范 >>G l3 5005 1 

矛U (( 高耸结构设计规范 >>GB 5013 5 的规定而制订的 。

11. 2 自振周期

11. 2.2 圆筒型加热炉可简化为多质点体系结构计算其自振特

性 。 对于辐射对流型圆筒炉，一般可简化为四个质点体系，计算前

两阶振型即可满足抗震要求 。

式 0 1. 2. 2- 1) 、式(1]. 2. 2 -2) 是根据动力测试了 100 多台圆

筒加热炉(辐射对流型圆筒炉 1 00 余台 ， 纯辐射型圆筒炉 20 余台〉

的实测数据，由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出 的经验公式 。

用经验公式对 32 个炼油和石油化工厂的百余台辐射对流型

圆筒炉进行了反馈验算，其合格率在 95 % 以上 。



根据"石油化工钢制设备结构阻尼比研究"课题分析报告，对

目前炼油厂的 20 台圆筒加热炉自振周期进行了实测，与式

(1 1. 2 . 2 - 1) 、式(11. 2. 2-2) 的平均偏差为 16.69 % ，说明该计算公

式可满足工程设计需要。

式0 1. 2. 2- 2) 的特点是充分考虑了炉顶烟囱在自由振动中的

弯曲特性，式中的时/队是烟囱高度和其外径之比，若烟囱外径

队不变，烟囱高度 h" 增高，则时/队的变率加急，计算得的基本自

振周期也随着增大，这与辐射对流型圆筒加热炉、弯剪振型的实际

情况相当吻合 。

11. 2. 3 对于高度小于或等于 40m(包括炉顶烟囱)的箱式加热

炉，基本自振周期可按本条提供的经验公式计算，该经验公式

(11. 2.3)是根据测试了 30 余台箱式加热炉的实测数据，由最小二

乘法归纳计算得出的 。 用该经验公式对 2 5 台箱式加热炉进行了

反馈验算，合格率达 98 %以上 。

这类炉体框架的动力特点是 :尽管炉体框架两个方向(横向和

纵向 ) 的抗弯刚度不同，但所测得的两个方向基本自振周期却很接

近，这充分说明炉体框架是以剪切变形为主的剪弯型结构，实测的

基本自振周期大都为 0. 5~0 . 75 ，这也说明炉架是刚性或中 刚性

结构，因此可用测得的炉框架横向(短边)的基本自 振周期代表整

个炉架的基本自振周期，经验公式(11. 2 . 3)表达了这一特点 。

11. 2. 4 落地烟囱可分为直筒式和锥体式，基本自振周期可按典

型的式(11. 2. 4- 1)和式 0 1. 2 . 4 - 2)计算，对于变截面烟囱，可采用

矩阵迭代方法计算，对于基本自振周期大于 15 的烟囱计算到三阶

振型，即可满足抗震计算需要 。

11. 3 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

11. 3. 1 、 11.3.2 加热炉钢结构的主要支撑体系为框架梁柱结构，

适用于工业与民用一般构筑物的钢结构设计 。 抗震验算时，为与

国家现行标准《钢结构设计标准 >>GB 500 17 及《石油化工管式炉钢



结构设计规范 ))SH/T 3070 配套使用，采用的是以概率可靠度为

基础的多系数极限状态设计法 。

11.3.3 由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和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等

单位共同完成的"石油化工钢制设备结构阻尼比研究"课题组对

20 台圆筒炉和 14 台立式炉进行了阻尼比的测试，数据采集工况

是在脉动振源(微震)条件下完成的，考虑到现场设备的结构形式

和工艺操作条件，并根据多年来振动台模型试验的基本规律，给出

加热炉炉体结构在弹性阶段抗震计算用结构阻尼比建议值 。

11.3.4 本条给出了加热炉的地震作用计算方法 。

1 本款规定高度(包括炉顶烟囱高度)小于或等于 40m 且以

剪切变形为主的箱式加热炉 ，其水平地震作用采用反应谱底部剪

力法计算，这是因为这类炉多为剪切变形或是以剪切变形为主 。

2 除第 1 款外的加热炉多为弯剪变形，如圆筒形加热炉，在

炉顶上的烟囱为弯曲变形，这类炉多是以烟囱弯曲变形为主和炉

体剪切变形相组合的振型，所以其水平地震作用要采用振型分解

反应谱法计算 。

3 卧式加热炉多系重力式炉，且低质心高频率，所以计算水

平地震作用时，直接取地震影响系数的最大值 。

11. 3. 5 、 1 1. 3. 6 这两条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抗震设计规

范 ))GB 500 11 制定的 。

11.3.7 坐落在箱式炉顶面上的烟囱应按本标准第 4 章计算水平

地震作用，这是因为炉顶层质量与烟囱的质量比都大于 2 ，炉顶面

结构有较大的刚性，可以视为烟囱的刚性基础面 。 采用构架动力

放大系数法计算的水平地震作用，比采用局部地震作用效应增大

系数"3气参照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))GB 50011) 的计

算方法 ，计算所得烟囱水平地震作用切合实际，但为了方便计算，

也可以采用反应谱底部剪力法再乘以地震作用效应增大系数计

算，本条采用构架动力放大系数法计算了 6 种不同类型的炉顶烟

囱(见表 2) ，得出烟囱水平地震作用效应增大系数(与反应谱底部



剪力法比较)在 1. 58~ 1. 96 之间，为了安全起见采用效应增大系

数 2 . 。 σ

表 2 炉顶烟囱水平地震作用效应增大系数

炉框架 炉顶烟囱 反应谱底部剪力法 楼顶1谱法计算

!芋号 计算水平地震作用 水平地震作用
K ,. = 

n~s T第 1n e T , F I-[豆 F;.I!II 

F吐jF产H

82. 69 O. 700 32.47 。 . 420 3.1 5g 4. 987g 1. 58 

2 69.60 O. 620 21. 00 。 . 3 7 0 2. ] 3K 4. 026g ]. 89 

3 68. 34 0. 522 19. 95 0. 52 2 2.1 5K 3. 550g 1. 65 

4 55 . 44 0.5 60 13.40 O. 320 1. 36g 2. 67 1g ]. 96 

5 41. 47 O. 500 8. 20 0.23 1 0. 8 1g 1. 590g 1. 96 

6 32. 00 0.4 20 4. 85 。 1 80 0.49g O. 950g 1. 94 

注 : 11'l ", 炉框架顶层质盘 (t) ;

T , 炉框架基本 自振周期 ( ω ，

111e 炉顶烟囱质量 (t) ; 

T. 一一炉顶烟囱基本自振周期(吟，

FH sÎ 一一构架动力放大系数法计算得的水平地晨作用 ( kN) ; 

F~ !'i 一一反应谐底部剪力法计算得的水平地震作用 ( k N) ; 

K， 一一炉顶烟囱水平地震作用效应增大系数 ( FH，; 和 F;15: 的比值 )， K，起

2. 0 

在计算炉体结构的水平地震作用时〈按多质点体系计算) .仍

把烟囱质量视为炉顶面上的一个集中质量，这种假定是符合实际

情况的。

对于高度小于或等于 40m 的落地烟囱，按等效单质点体系采

用反应谱底部剪力法计算水平地震作用;对于高度大于 40m 的落

地烟囱，按多质点体系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水平地震作用，

此规定可确保不同刚度的烟囱满足抗震设计要求 。

11.3. 8 现行国家标准《烟囱设计规范 )) GB 5005 1 中给出的竖向

地震作用计算结果与现行国家标准 《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))G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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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11 的计算结果有较大差异，前者更与地震震害及地震时在高

层建筑上的实测结果相符合 。 即竖向地震作用沿高度的分布规律

为:在烟囱上部和下部相对较小，而在烟囱中下部 h/3 附近竖向地

震力最大 。 因此本标准采用的是现行国家标准《烟囱设计规范 》

GB 50051 中竖向地震作用的计算方法 。

11. 3.9 落地余热回收系统中的空气预热器钢架→般为剪切振型

结构 ，所以在计算水平地震作用时采用反应谱底部剪力法 。

架空烟道及其支架虽然有的距地面较高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在

计算水平地震作用时，取地震影响系数的最大值，且仅计算垂直烟

道长度方向的水平地震作用 。 在烟道长度方向，因温度膨胀产生

摩擦力，摩擦力的作用效应不与水平地震作用效应组合 。

11. 4 抗震构造措施

11. 4. 1 箱式加热炉的构造措施都是多年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 。

为了增加抗御地震作用的能力 ，保证炉框架结构的整体性，以起到

多道抗震防线的作用，增加吸能能力，支撑系统是必不可少的。

3 在支承烟囱的两柱之间设置斜撑是为了保证加热炉的整

体稳定性，并增加柱列的侧向刚度 。

7 框架侧墙的炉底柱是侧墙柱网的薄弱环节，为了加强该部

位的刚度，在柱网之间增设膝下撑(图 1 1. 2.3 -2)是必要的 。 近几

年国外设计的炉框架一般都设置了膝下撑，其主要作用是加强炉

底侧墙柱网的刚度 。

11. 4. 2 本条对圆筒型加热炉做出规定。

1 要求对流室高度不宜大于辐射室高度，因为对流室过高将

造成炉体重心上移，不利于抗震 。

2 要求对流室结构构件应对称布置，在对流室高度大于 4m

时，宜对称设置斜撑。 对称布置结构构件，使其质心、形心一致，避

免结构产生扭转，对抗震有利 。

3 在炉顶平面支承直筒式烟囱的平面内设置斜撑，是为了保



证炉顶平面在地震作用下的整体性和不产生变形 。

4 规定烟囱底座支承梁的最小型号是为了保证烟囱底座的

刚度;规定烟囱底座梁采用刚性连接，是为了加强结构的整体性

能，从而当烟囱遭受地震作用时，底座梁能承受烟囱传来的局部

振动。

5 在设防烈度为 7 度~ 9 度日才，应在辐射室筒体上口环梁向

下设置纵向加劲肋，当筒体遭受地震作用时，保持其稳定性 。

6 辐射室筒体炉底柱数目少于 8 根时，设计成固接柱脚对抗

震是有利的，可以避免在炉底柱数目少的情况下，由于柱脚连接薄

弱而产生柱脚扭转，高台底座的柱脚形式在地震作用下具有良好

的耗能效果 。

7 1976 年唐山地震后，为了增加环梁在水平地震作用下的

抗扭转性能，国内的圆筒炉抗震设计中，对于辐射筒体上下口环梁

通常采用空腹型闭口截面 。 结构特点为辐射筒体立柱均布布置，

筒体立柱与对流段框架不在同一平面内，辐射筒体顶部的箱式环

梁假定为刚体平面基础，支撑上面的对流段及烟囱 。 目前，国外工

程公司设计的圆筒型加热炉筒体立柱与对流段框架通常在同一平

面内，从而形成框架结构 。 这种结构的特点为辐射筒体立柱非均

布布置，辐射筒体上、下环梁的结构形式大多采用卧式单槽钢，与

辐射筒体壁板形成侧向连接结构 。 这种结构传力路径明确 ，采用

"强柱弱梁"的结构，更加有利于抗震 。 而且随着国内加热炉模块

化制造的广泛应用，此种结构也更加有利于分模制造，易于矫形，

能够很好地保证焊接质量。 据此本标准进行了有条件的放宽 。

11. 4. 3 卧式加热炉在操作状态、下多为微正压，在与水平地震作

用效应组合时，要保证筒体的局部和整体稳定性，因而对筒体提出

了最小壁厚要求，使筒体在水平地震作用下不致发生局部屈曲的

现象 。

规定卧式加热炉筒体鞍座最小厚度，是为了保证鞍座在水平

地震作用下有相应的稳定性能和抗剪能力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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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4.4 规定加热炉地脚螺栓的最小规格和柱脚底板最小厚度，

是为了保证加热炉在水平地震作用下不减弱抗倾覆能力和保持加

热炉的总体稳定性能 。

以上抗震构造措施，经历了 7 度和 7 度以上的地震烈度考验，

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。

11. 4. 5 炉顶烟囱的底座螺栓是锚固烟囱的重要部件，因此必须

牢固可靠，不允许有螺栓连接松弛，造成烟囱与炉体分离，形成不

同步振动的情况，以致影响整个炉体结构的稳定性和承载能力，本

条规定的目的就在于此 。

11. 4. 6 在地震时，炉架的最大应力区容易产生塑性饺，导致构件

整体和局部失稳，所以在构件的最大应力区不推荐设置焊接接头。

11. 4. 7 本条规定了架空烟道的抗震构造措施 。

1 在地震作用下，烟道壁太薄容易产生变形，造成烟道壁内

瘪外突 。 同时要指出，烟道壁的最小厚度是指在加劲肋或加强壁

框能保证烟道的强度和稳定的前提下定出的 。

2 用承插式烟道进行温度补偿时，要留有足够的插入长度，

避免在发生地震时，烟道在承插处断开，致使烟道破坏 。

3 承插式烟道补偿设施要焊接在支承结构上，避免在地震时

补偿设施与烟道脱开，掉出支承结构而发生事故 。

4 在烟道支座处设置烟道侧向挡板，以防止地震时烟道滑出

支座发生事故 。

11.4.8 本条规定都是为了保证底座连接的牢靠性和稳定性。

11. 4. 9 、 1 1. 4.10 这两条是依据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抗震设计规

范 ))GB 50011 制订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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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 构架上设备的地震作用

A. O. 2 本条是根据原中国石化总公司北京设计院完成的"石

油化工设备抗震设计(鉴定)反应谱研究"课题的研究成果编

写 的 。

在"石油化工设备抗震设计(鉴定)反应谱研究"课题中给出的

构架动力放大系数曲线不仅与支承设备的建(构)筑物结构动力特

性有关，而且与设备的动力特性有关 。 通过大量的实例计算可知，

其地震作用比值一般在 O. 5 到 2 . 5 之间 。 个别较小的比值甚至到

0 . 2 ，较大的有到 3 . 0 的 。 地震作用比值较小的设备一般是安放在

多层结构物的第一层上，且在场地土类别较低的情况下 。 地震'作

用比值较大的设备一般是安放在较矮结构物的顶层上(这时设备

的自振周期与结构物的基本自振周期相差不大) ，场地土类别较

高 ，且设备质量与构架质量(包括该构架上所计算设备以外其他设

备的质量)的比值较小 。

已知支承设备的建(构)筑物结构参数 时， 一般可按照本条

给出的构架动力放大系数曲线(图 A. o. 2) 进行地震作用的计
算。 从图 A. O . 2 中可看出，构架动力放大系数卢不仅是设备自

振周期 ，而且也是支承设备的建(构)筑物自振周期的 函数 。 这

较好地体现了地面运动、建(构)筑物和设备三者之间动力特性

的相互关系 。

为安全起见，本条规定构架上设备地震作用的计算结果"不得

小于该设备按建在地面上时计算所得的数值"，当对该设备按所在

构架计算所得的地震作用与按建在地面上计算所得的地震作用比

值小于 1 时，取为 1 。

A. O. 4 式 C A. O . 4 - 1) 和式 CA . O. 4-2) 是取自 《 日 本建筑结构抗震



条例(1980门，当采用长度单位为 m 时，式 (A . O. 4 -1)中凡的系数

原为 2 . 8 ，经过对石油化工企业中一些支承设备的钢构架的实测

值和计算值发现该值偏小，因此，本标准中的系数采用 3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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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 支腿式直立设备抗震验算

B.0. 1 支腿承受的水平载荷一般包括水平地震作用、管道载荷

和风载荷等 。

B.0.3 地震时，支腿支承的设备将随着每个支腿的弯曲变形而

整体变形，由于支腿的连接部位与设备重心不在一条垂直线上，地

震中设备首先将产生倾覆力矩，而支腿则承受偏心压缩使其屈曲

强度降低 。 支腿的稳定强度是按压弯构件进行核算 。 各种外载作

用下支腿连接处的筒体将产生较大的局部应力，设计时应予以考

虑。当支腿连接处筒体的局部应力不满足要求时 ，可 以设置垫板，

使垫板厚度参与局部应力计算 。 垫板的宽度必须根据设备的操作

温度、直径和筒体长度设置。

• 121 



附录 C 支耳式直立设备抗震验算

c. O. 1 由于水平地震作用的方向不定，所以应综合考虑支耳的

安装方向。至少考虑如图 4 所示的两个方向 ，这时各支耳的反力

大小如图 4 所示 。

图 4 水平载荷作用引起的支耳反力示意

由于各支耳的支承载荷不一定限于理想的等分，因此，应从偏

于安全来慎重考虑在一个支耳上同时作用有地震作用载荷、管道

载荷和风载荷等，故给出式 c c. 0.1) 。

C.O.2 同样，由于水平作用载荷引起的弯矩和竖向载荷在支耳

上产生纵向反力也存在以上工况，故给出式 CC. O. 2) 。

c. O. 3 支耳连接处筒体的受力一般包括地震作用、压力、管道载

荷和风载荷等 。 在以上载荷作用下，支耳连接处的筒体将产生较

大的局部应力 。 因此，除了校核支耳本身的应力外，也应考虑连接

处筒体的局部应力 。

当支耳连接处筒体的局部应力不满足要求时，可以设置垫板，

使垫板厚度参与局部应力计算 。 垫板的宽度应根据设备的操作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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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、直径和筒体长度设置。当局部应力不满足许用值时，可以设置

垫板，且垫板要有足够的宽度，使垫板厚度参与局部应力计算 。

支耳连接处筒体的局部应力不满足时，也可采用刚性环支撑

结构，其计算方法可参考有关文献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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